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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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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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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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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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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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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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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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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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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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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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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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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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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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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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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tyle: inher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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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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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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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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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4號
原      告  王麗雅  


            蔡吉草  


            郭美玉  
                      居臺南市○里區鎮○里000鄰○○路000巷000弄00號


前列三人
訴訟代理人  戴雅韻律師（法扶）
被      告  銪昇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忠霖  
訴訟代理人  賴鴻鳴律師
            陳妍蓁律師
            陳思紐律師
            鄭硯萍律師
複代理人    謝旻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丁○○新臺幣388,577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新臺幣505,413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己○○新臺幣182,999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原告丁○○負擔百分之25、原告甲○○負擔百分之6、原告己○○負擔百分之5、被告負擔百分之64。
六、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388,577元為原告丁○○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505,413元為原告甲○○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182,999元為原告己○○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向被告請求給付低於基本工資差額、特休未休折算工資、資遣費，聲明第一、二項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丁○○新臺幣（下同）843,89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甲○○639,0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訴狀送達後，原告於民國114年5月8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丁○○818,2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甲○○613,9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卷㈢第137、138頁）。原告上開所為，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一）原告等三人均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組立人員（下稱系爭僱傭契約）。原告丁○○於89年5月26日到職，原告甲○○、己○○則均於100年6月10日到職。原告丁○○、甲○○之薪資以時薪計算，原告己○○薪資則約定月薪。
（二）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1條第1項明定，勞工之薪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薪資低於最低工資者，以最低工資為其工資數額。原告丁○○、甲○○自受僱時起，被告給付薪資均低於每小時之基本工資。自108年4月至112年8月，被告短少給付原告丁○○工資326,198元（計算表一，卷㈢141、142頁），短少給付甲○○工資334,841元（計算表二，卷㈢143、144頁）。　
（三）被告未依勞基法第38條之規定給予原告特別休假，原告丁○○、甲○○及己○○爰依勞基法第3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丁○○特休未休工資161,936元（計算表三），給付原告甲○○特休未休工資97,088元（計算表四），給付原告己○○特休未休工資72,700元（計算表五）。
（四）因被告違法勞基法短少給付工資、未依法給予特別休假，原告等於112年9月23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2年10月4日調解，因雙方無共識，調解不成立（原證一）。
（五）原告等再於112年10月30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2年11月17日調解時主張：因被告違法而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短少工資、特休未休工資及資遣費。因雙方毫無共識調解不成立。
（六）被告確有如上所述違反勞基法之情事，原告再於112年12月8日以臺南興華街郵局第000084號存證信函通知被告，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同法第1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資遣費，經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丁○○資遣費為330,158元（計算表六），應給付原告甲○○資遣費為181,986元（計算表七），應給付原告己○○資遣費為189,000元（計算表八）。
（七）綜上所述，被告應給付原告丁○○短少工資326,198元（計算表一）、特休未休工資161,936元（計算表三）、資遣費330,158元（計算表六），共計818,292元；應給付原告甲○○短少工資334,841元（計算表二）、特休未休工資97,088元（計算表四）、資遣費181,986元（計算表七），共計613,915元；應給付原告己○○特休未休工資72,700元（計算表五）、資遣費189,000元（計算表八），共計261,700元。
（八）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丁○○818,2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甲○○613,9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給付原告己○○261,7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⒋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⒌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
（一）原告起訴被告違法短少工資、未依法給予特別休假等云云，然依108年至112年薪資明細表（被證一）可見：
　　⒈原告丁○○108年度日薪1,240元、時薪155元；109年1月份至110年11月份日薪1,320元、時薪165元；110年12月份至111年12月份日薪1,360元、時薪170元；112年1月份至4月份日薪1,440元、時薪180元；112年5月份開始改以月薪26,400元。則丁○○歷年時薪均高於當年度基本時薪，且每月薪資明細均經丁○○簽名確認，並無短少情形，原告丁○○請求無理由。
　　⒉原告甲○○108年度日薪1,240元、時薪155元；109年1月份至110年11月份日薪1,320元、時薪165元；110年12月份至111年12月份日薪1,360元、時薪170元；112年1月份至4月份日薪1,440元、時薪180元；112年5月份開始改以月薪26,400元。則甲○○歷年時薪均高於當年度基本時薪，且每月薪資明細均經甲○○簽名確認，並無短少情形，原告甲○○請求無理由。
（二）特別休假部分：
　　　查被告公司於93年10月6日設立登記，則原告丁○○非於89年5月26日到職，且丁○○於111年5月26日自被告公司離職並退保，於111年9月1日方加保回被告公司，期已逾3月，按勞基法第10條：「定期契約屆滿後或不定期契約因故停止履行後，未滿三個月而訂定新約或繼續履行原約時，勞工前後工作年資，應合併計算。」丁○○應於111年9月1日起重新計算年資，而被告每年1月份統計去年度原告等特別休假日數，於1月份薪資一同支付原告等未休假獎金，此種發放方式原告等知悉且同意，每年度均經原告等簽收無誤，則原告等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為無理由。
（三）原告等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　　　
　　⒈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參之勞動契約為繼續性契約，而勞動契約之終止，現行勞基法係採法定事由制，則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所稱「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亦應具有繼續性，倘僅為偶發性、一次性，則非屬該條款所稱之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始合於勞動契約之性質。
　　⒉原告等雖於112年12月8日寄發存證信函，稱被告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工資等，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並要求被告給付資遣費云云，然如前述，被告並無短少給付工資之情形，且特休獎金屬一次性給付，亦不符合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得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則原告等終止勞動契約無理由，原告等逕自於112年12月8日至29日連續曠職，被告遂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與原告等勞動契約，並於113年1月5日以台南西華郵局存證號碼11、12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等，則原告等請求資遣費為無理由。　　
（四）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於假執行。 
　　⒊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依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丁○○之基本工資差額326,198元（計算表一，卷㈢第141、142頁）、原告甲○○之基本工資差額334,841元（計算表二，卷㈢第143、144頁），有無理由？經查：
　　⒈按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基法第1條第2項、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有明文。故國家為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而制定勞基法，規定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適用勞基法之事業單位依其事業性質以及勞動態樣，固得與勞工另訂定勞動條件，但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
　　⒉經查，原告丁○○、甲○○主張其與被告訂立系爭僱傭契約，約定以時薪計算，然被告給付之薪資均不足基本工資等情，業據提出兩造112年9月23日之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為證，當日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乙○○出席，對於原告丁○○於89年5月到職，約定時薪125元，甲○○於100年6月10日到職，約定時薪125元，雙方不爭執，此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見卷㈠33、34頁）。而108年、109年、110年、111年、112年之基本工資時薪分別為150元、158元、160元、168元、176元，被告以時薪125元給付工資自有不足。
　　⒊雖被告提出原告108年至112年之薪資明細表為證（見卷㈠第301-372頁），主張其給付原告丁○○、甲○○之薪資均高於當年之基本工資，原告對明細表上之簽名為真正亦不爭執，惟抗辯稱要簽名才能領到薪資，領到的薪資均有不足等語。經查：
　　　⑴證人即被告之前員工丙○○到庭證稱：「（問：證人曾經在被告公司工作過嗎？）有。（問：工作時間？）我忘了。十幾年了。剛進來好像100到104年，日期忘了。
　　　　大約在100年進被告公司，104年離職。（問：本件原告甲○○、己○○、丁○○是否認識？）都是同事。（問：做何工作？）做汽車車燈。（問：你跟原告工作性質都一樣嗎？）對。（問：公司有多少員工？）沒幾個，我剛進去好像不到十個人，我也忘了。（問：是否知道本件原告甲○○、己○○、丁○○何時開始在被告公司工作？）我不知道，我進去時他們都在做了，我離開時他們還在做。（問：被告公司薪水如何發放？）領現金。算時薪。（問：薪水多久發一次？）一個月算一次。（問：本件原告甲○○、己○○、丁○○領薪水的方式是否跟你一樣？）我在時那段時間都是一樣，我離職就不知道。（提示被證1，問：被告公司發放薪水時是否會讓員工在薪資明細表上簽名？）有啊。都這樣子阿。（問：有無按照薪資明細表上所記載之金額、出勤日數去領應該領的薪水？）久了我也忘了。我離職差不多十年。（問：是按照時薪計算？）對。我離職就不知道了。（問：按照時薪計算，被告有無依照工作時數給付薪水？）他都用日記條子讓我們寫，但內帳我沒看到。（問：被告公司有無依照時薪、工作時數給付足額薪水？）那時領多少忘了。（問：是否記得當時的時薪為何？）我們剛進去100年時是75元，離職時忘了。（提示薪資明細表，問：剛才證人說領薪水時有讓你們在薪資明細表上簽名，有無領到上面之應領金額之數字？有無核對？）他壹張單子給我們，簽一簽沒有仔細看。排隊簽一簽就走了。（問：公司就特別休假若未休，被告公司是否會將特別休假以工資補償？）剛進去什麼都沒有，最後我離職就不知道了。（問：有無特別休假？）我離開時好像沒有，沒有這條。（問：公司有無給予特別休假？）沒有。我們是算時薪，有做有錢，沒做沒錢。提示112 年11月薪資明細表，本院卷㈠302 頁，問：有些人薪資有特別記載『含特休』，有將特別休假換成工資，是否如此？）這時我已經離開了。（問：你任職被告公司期間，不記得有領特別休假工資？）我不記得他們有。後來改變怎樣我不曉得。（問：剛證人說離職時時薪多少忘了，那時你印象中時薪有無100元？）沒有。（問：有無到90元？）沒有。可能85那邊。（問：剛才證人說工作期間完全沒有特別休假？）沒有。（問：公司也沒有給你特別休假的工資？）沒有。」等語（見卷㈢第7-12頁），依證人丙○○之證詞，其與原告丁○○、甲○○為同事，工作相同，100年到104年受僱於被告公司期間，時薪不到100元，低於基本工資，沒有特別休假，也沒有領取特別休假工資。
　　　⑵證人即被告之前員工戊○○到庭證稱：「（問：是否曾經在被告公司工作嗎？）有。（問：工作時間？）94年至113年，忘了113年幾月，知道過完農曆年就沒做了。（問：跟原告甲○○、己○○、丁○○是否認識？是否同一部門？）認識，對。是做車燈組合的。（問：你進被告公司之後，當時原告三人是否已經在被告公司？）沒有，我進去時是丁○○在，再來我進去，甲○○、己○○比較後面進來。（問：是否知道丁○○何時進被告公司？）我不曉得。他來很多年我才進來，我沒有問。我進去時他已經在那邊很久了。（問：甲○○、己○○何時進被告公司？）我沒有記那麼清楚。只知道他們跟阿娥就是丙○○是同一天進來的。（問：被告公司之薪資如何發放？）我剛進去一個小時75元，加班也是一個小時75元。剛開始有用存摺進存摺，之後就是領現金。忘了何時開始領現金。（問：是否知道甲○○、丁○○之薪水如何計算？）跟我們一樣，時薪。我們薪水相同。（提示被證1，問：被告公司發放薪資時，是否會讓你在薪資明細表上簽收？）我那時不是這樣子。我說錯，我是103年離職的。（問：當時領薪水時並沒有做簽收嗎？）我們每次領薪水他會拿壹張單子上面會寫我們每人名字，叫我們領到薪水就簽名字。也是類似被證1，只是沒有寫那麼多項。單子上就是寫我們名字，我要領薪水就找我們名字，領到薪水就寫名字上去就好了。（問：單子上寫什麼？是時薪、總金額、時數？）好像只有寫總金額。（問：是否會核對領到的現金跟上面的總金額是否一致？）領沒有那麼多，金額有差距。（問：為何有差距？）我不曉得，他們公司每個人都這樣子做。（問：簽收的金額跟實際領到的金額不一致，沒有員工質疑嗎？）我們都想要有收入，不會想那麼多。（問：領到的金額跟上面記載的金額差距多少？）應該有差幾千元。（問：大概領到幾成的錢？）他不會寫差很多，我的部分差大概兩、三千。我們不會去看別人的，不知道他領多。有人上班時數不一樣，只知道自己領多少。（問：其他員工有無跟你一樣沒有領到薪資表上之金額嗎？）對。（問：你如何知道？）大家會討論。可是我們不會去瞭解這麼多。（問：公司沒有發足額薪水這件事情有何用意？）我也不太曉得。（問：你在被告公司期間，有無特別休假？）沒有。（問：所有的人都沒有特別休假嗎？）都一樣。我們都只休國定假日而已。（提示112年10月份薪資明細表，問：發放的錢裡面有些有人有特別休假未休而折算成工資發放，是否如此？）我不太了解你的意思。（問：剛才證人說剛進被告公司時時薪75元，當時基本工資為何？）沒有算那個。（問：你要離職的103年時，時薪為何？）80元。（問：剛才證人說任職期間都沒有特別休假？）對。（問：公司有無將特別休假的工資算給你們？）沒有。」等語（見本院卷㈢第12-18頁）。依證人戊○○之證詞，其與原告丁○○、甲○○為同事，工作相同，103年離職時，時薪80元，低於基本工資，沒有特別休假，也沒有領取特別休假工資，雖在薪資表上簽名領得薪資，但領到的數額低於薪資表上之金額。
　　　⑶又證人即被告公司之前員工庚○○到庭證稱：「（問：在被告公司工作過嗎？工作時間？）正確年度我不知道，只知道比甲○○晚一年進去，離職時間不知道，年代久遠了。（問：離開被告公司有無超過五年？）有。（問：在任職被告公司期間，甲○○、己○○、丁○○是否是你同事？）是。（問：他們工作內容是否跟你一樣？）不完全一樣。男生跟我的都差不多，但女生的就不太一樣，他們做的是輕鬆的工作，我們做的是比較勞力的。（問：薪水是否依照時薪計算？）我是月薪。（問：原告甲○○、丁○○薪水是時薪或月薪？）時薪。（問：她們的薪水如何計算？）我不知道。不了解。（問：你離職時他們甲○○、己○○、丁○○三人都還在職嗎？）是。（問：公司是如何發放員工薪水？是帳戶轉帳或領現金？）領現金。（提示被證1薪資明細表，問：被告公司在發放現金時，是否會依照明細表請員工在對應之欄位簽收？）對。（問：你領到的金額跟上面記載的應領金額是否一致？）不一致喔。比如說我的薪水是新臺幣26,400元，實領金額不是完全都一樣喔。（問：薪資明細表上有應領金額、借支、勞健保費用等金額，數字是否正確？你領到的金額跟上面所載應領金額是否一樣？）沒有，跟上面記載的至少差兩至三千元。（問：若跟簽收單據上的金額不符，為何要簽收？）為了生計，若不簽收他就不給你薪水。（問：只有你的狀況如此？或所有員工都如此？每人少領金額為何？）我自己是少領兩到三千，其他人不知道，但公司裡面應該都這樣，我們有討論過。我先說我的情況，我第一次領到的薪水跟法定薪資有差距，我也不敢問，我是問其他公司同事，他們說公司給你多少你就領多少。（問：公司要你們簽收跟實際領到金額不符的單據，用意為何？）就是你有實際領到薪水跟上面是符合的，怕勞工局來查。（問：你是否記得在被告公司工作幾年？）不記得。（問：你在被告公司任職期間，公司有無給你特別休假？）沒有。（問：其他員工有沒有？）也應該都沒有。（問：你有無聽過其他員工因為沒有休特別休假，所以將其換算成工資領取公司？）從來都沒有特休這兩個字，也沒有特休獎金。…（問：根據110年9月薪資明細表，你應該領取的金額是12,814元，有無領到該金額？）是有領到那些錢，但實際上沒有領到足額，但不知道多少。（問：你有無領到110年9月薪資明細表所載之足額應領金額？）差兩到三千元。」等語（見卷㈢第18-23頁）。依證人庚○○之證詞，其與原告丁○○、甲○○為同事，沒有特別休假，也沒有領取特別休假工資，雖在薪資表上簽名領得薪資，但領到的數額低於薪資表上之金額。
　　　⑷依據證人即被告之前員工丙○○、戊○○、庚○○之證詞，其等領取之薪資低於基本工資，也沒有特別休假或特休未休之工資，雖在薪資明細表上簽名，但並未領取足額之明細表上之金額，互核一致，應可採信。故被告雖提出原告簽名之薪資明細表，但不足以證明原告已領取其上所記載之金額，及被告已給付超過基本工資之報酬。
　　⒋又依被告之主張，其支付原告丁○○之薪資如計算表一（見卷㈠393、395頁），支付原告甲○○之薪資如計算表二（見卷㈠397、399頁）。惟原告每年所得稅申報的薪資所得，皆低於被告主張給付之薪資數額，以109年為例，被告主張支付丁○○之薪資為320,760元，支付甲○○之薪資為318,516元，然查丁○○、甲○○當年之所得稅清單，其二人領取被告之薪資所得為244,700元、235,200元，此有其二人之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可按（見本院卷㈢第67、77頁），有高達7、8萬元之差額。依常情，若原告等確實有領取如薪資明細表之薪資，此可列入被告公司之支出，攸關被告公司繳納稅額，被告斷無不依薪資明細表列載之薪資申報之理。故原告雖在該薪資明細表上簽名，但不足以證明原告已領取該薪資明細表上之金額。
　　⒌又原告丁○○、甲○○主張其自112年9月起由時薪制改為月薪制（見卷㈠第41、43頁），被告則主張原告自112年5月起改採月薪制（見卷㈢第395、399頁）。查由原告之薪資明細表，在112年4月之前均記載工作時數、出勤天數，但自112年5月之後未記載工作時數，出勤天數則記載30天（見卷㈠第305-308頁），顯見被告自張自112年5月之後改為月薪制，月薪為26,410元或26,400元應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
　　⒍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付足額之工資予原告丁○○、甲○○，雖原告主張其實際領取之時薪為108年115元、109年120元、110年120元、111年125元、112年125元，以此來計算與當年度基本工資之差額，然108、109、110年部分，並無證據足資證明。按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於調解時已自認約定時薪125元（見卷㈠34頁）。故均應以該金額計算被告短付之工資差額。經核對被告提出之原告丁○○、甲○○打卡紀錄（見卷㈠第93-207頁），及108年、109年、110年、111年、112年之基本工資時薪分別為150元、158元、160元、168元、176元，各該年度時薪之差額分別為25元、33元、35元、43元、51元，則丁○○請求附表一所示基本工資差額242,736元，甲○○請求附表二所示基本工資差額275,251元，均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則為無理由。
（二）原告依勞基法第3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丁○○特休未休工資161,936元、給付甲○○特休未休工資97,088元、給付己○○特休未休工資72,700元（其計算詳如計算表三、計算表四、計算表五，見本院卷㈠第27-31頁），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第6項定有明文。又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所謂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之1條第2項第1款亦有明文規定。
　　⒉查原告丁○○主張其自89年5月26日起至112年12月11日止受僱於被告，故其107年、108年、109年、110年、111年分別應有24、25、26、27、28日之特別休假云云。然查：
　　　⑴原告雖提出112年10月4日在台南市政府勞工局調解紀錄（見卷㈠第34頁），兩造對於原告丁○○自89年5月到職並不爭執，然被告公司係於93年10月6日才設立，此有被告公司登記資料可按（見卷㈡第74頁），故原告丁○○在此之前之雇主並非被告，兩造上開不爭執事項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原告自93年10月4日起至112年11月17日止（此為兩造契約終止日）受僱於被告應可認定。則依上開規定，丁○○在107、108、109、110、111年度之特別休假天數分別為19日、20日、21日、22日、23日。
　　　⑵又原告丁○○在上開年度，被告並未給付足額之工資已如前述，應以基本工資計算日薪，則依附表三所示，丁○○107年至111年之特別休假之工資為130,896元。雖被告抗辯：已於每年一月支付前一年特休未休工資云云，並提出原告簽名之薪資明細表為證。然查，被告雖讓原告在薪資明細表上簽名，但均未領取足額之款項，且被告之員工均無特別休假及領取特別休假工資，已由證人丙○○、戊○○、庚○○證述在前，被告抗辯已清償云云，不足採信。從而，原告丁○○請求特休未休之工資130,896元為有理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
　　⒉原告甲○○、己○○主張其自100年6月10日起至112年12月11日止受僱於被告，故其107年、108年、109年、110年、111年分別應有15、15、15、16、17日之特別休假等語。然查：
　　　⑴被告主張原告甲○○、己○○均於103年3月18日到職，113年1月5日終止勞動契約，其二人在上開年度之特別休假日數為14、15、15、15、15日云云。然查，兩造於112年10月4日在台南市政府勞工局調解時，對於原告甲○○、己○○二人均在100年6月10日到職並不爭執，此有該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參（見卷㈠第34頁）。雖依原告之勞保資料，原告甲○○二人在103年3月18日才以被告為投保單位投保勞工保險，然成立僱傭關係而未投保勞工保險者所在多有，故原告二人在103年3月18日才加入勞保，不足認定兩造自斯時起才成立僱傭關係。況證人丙○○到庭證稱其於100年至104年間受僱於被告公司，其到職時原告甲○○、己○○等人均已在職，顯見甲○○、己○○在100年間即已受僱於被告公司，被告抗辯稱其等103年3月18日才受僱於被告尚無可採，應以兩造調解時不爭執之100年6月10日為準。故原告甲○○、己○○自100年6月10日起至112年11月17日止（此為兩造契約終止日）受僱於被告應可認定，其二人在107、108、109、110、111年度之特別休假天數分別為15日、15日、15日、16日、17日。
　　　⑵原告甲○○在上開年度，被告並未給付足額之工資已如前述，應以基本工資計算日薪，則依附表四所示，甲○○107年至111年之特別休假之工資為97,088元。又原告己○○（原名蔡育勳）於107年至111年度之日薪分別為785元、800元、800元、840元、880元，則其特別休假工資，依附表五所示為64,175元。雖被告抗辯：其已於每年一月支付前一年特休未休工資云云，並提出原告簽名之薪資明細表為證。然查，被告雖讓原告在薪資明細表上簽名，但均未領取足額之款項，且被告之員工均無特別休假及領取特別休假工資，已由證人丙○○、戊○○、庚○○證述在前，被告抗辯已清償云云，不足採信。從而，原告甲○○請求特休未休之工資97,088元，原告己○○特休未休工資64,175元為有理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　　　
（三）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並依同法第1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丁○○資遣費330,158元、給付甲○○資遣費181,986元、給付己○○資遣費189,000元（其計算詳如計算表六、計算表七、計算表八，見本院卷㈠第41-45頁）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此觀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自明。本件被告於兩造系爭僱傭關係存續期間，確有短發薪資且數年未按期發放特休未休折算工資，誠如上述，堪認伊未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故原告於112年11月17日調解時主張，被告公司未依約給付給付薪資差額、特休未休工資為由，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向被告為終止兩造系爭僱傭關係之意思表示，尚屬有據，系爭僱傭關係終止。
　　⒉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自應依前揭規定給付原告資遣費。且查：
　　　⑴原告丁○○主張其自89年5月26日到職，於112年12月11日終止勞勞契約，被告應給付其資遣費330,158元云云（見計算表六，本院卷㈠第41頁）。然查，被告公司於93年10月6日才設立，原告丁○○主張在此之前即已到職並無足採。又丁○○在93年10月6日任職被告公司後，於111年5月26日並退保，於111年9月1日方加保回被告公司，期間已逾三個月，此有丁○○之勞工保險資料可證（見卷㈡第15頁）。再參以被告之111年6月、7月、8月之薪資細表，員工姓名欄中並無丁○○之名字（見卷㈠第317-319頁），足證被告抗辯丁○○在上開逾三個月之期間離職，年資已中斷，本件原告丁○○得請求資遣費之其任職期間為111年9月2日到112年11月17日止，其資遣年資為1年6月又12日，資遣基數為436/720，至於丁○○93年10月6日至111年5月26日之年資，兩造為合意終止，並無可得請領資遣費之法定事由存在。又原告甲○○、己○○均自100年6月10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到112年11月17日為止，其資遣年資為12年5月又8日，資遣基數為6，此部分之事實均堪認定。
　　　⑵又原告三人主張其平均工資計算如附表六、附表七、附表八所示，並將其得領取之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加入平均工資計算。然查，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定有明文。又勞工於每一年度終結，是否均有未休畢之特別休假而得支領代償金，未必逐年相同，再徵以特別休假之設計，旨在提供勞工休憩、調養身心之機會，並非用以換取工資，是雇主於年度終了就勞工未休畢特別休假給與之金錢，當非勞工於年度內繼續工作之對價，僅能認係補償勞工未能享受特別休假所給與之代償金，亦不具備經常性，與勞基法所規定工資意義不同，自非屬工資性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87號判決、108年度台上字第2169號判決參照）。未休假獎金僅係補償勞工未能享受特別休假所給與之代償金，非勞工工作之對價，亦不具經常性，自非屬工資性質，故原告主張應將未休假獎金列入計算平均工資，自屬無據。從而，以此計算原告丁○○之資遣費依附表六所示，計算為14,945元。原告甲○○之資遣費依附表七所示，計算為133,074元。原告己○○之資遣費依附表八所示，計算為118,824元。
（四）從而，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金額如附表九所示：丁○○得請求基本工資差額242,736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30,896元、資遣費14,945元，共388,577元；甲○○得請求基本工資差額275,251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97,088元、資遣費133,074元，共505,413元；己○○得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64,175元、資遣費118,824元，共182,99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3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丁○○388,577元、原告甲○○505,413元、原告己○○182,999元，及均自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就主文第1項、第2項、第3項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附表一：原告丁○○工作日數、工資差額之認定

		


		


		




		月份

		丁○○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08年4月

		20日

		20日

		20日



		108年5月

		22日

		22日

		22日



		108年6月

		19日

		19日

		19日



		108年7月

		22日

		23日

		23日



		108年8月

		21日

		21日

		21日



		108年9月

		20日

		20日

		20日



		108年10月

		21日

		21日

		21日



		108年11月

		20日

		20日

		20日



		108年12月

		22日

		22日

		22日



		共計

		187日

		187日

		187天
108年時薪基本工資150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25元，一日差200元
108年薪資差額200×187＝
37,400元



		


		丁○○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09年1月

		17日

		17日

		17日



		109年2月

		17日

		17日

		17日



		109年3月

		22日

		22日

		22日



		109年4月

		20日

		20日

		20日



		109年5月

		20日

		20日

		20日



		109年6月

		20日

		20日

		20日



		109年7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8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9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10月

		19日

		19日

		19日



		109年11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12月

		23日

		23日

		23日



		共計

		242天

		242天

		242天
109年時薪基本工資158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33元，一日差264元
109年薪資差額264×242＝
63,888元



		


		丁○○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0年1月

		17日

		16日

		16日



		110年2月

		15日

		14日

		15日



		110年3月

		16日

		13日

		16日



		110年4月

		19日

		16日

		19日



		110年5月

		21日

		19.5日

		21日



		110年6月

		21日

		19.5日

		21日



		110年7月

		22日

		19日

		22日



		110年8月

		20日

		19日

		20日



		110年9月

		21日

		20日

		21日



		110年10月

		21日

		19日

		20日



		110年11月

		18日

		18日

		18日



		110年12月

		21日

		20日

		21日



		共計

		232天

		213天

		230日
110年時薪基本工資160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35元，一日差280元
110年薪資差額280×230＝
64,400元



		


		丁○○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1年1月

		19日

		19日

		19日



		111年2月

		9日

		9日

		9日



		111年3月

		22日

		20日

		22日



		111年4月

		19日

		18日

		19日



		111年5月

		14日

		13日

		14日



		111年6月

		21日

		×

		×



		111年7月

		21日

		×

		×



		111年8月

		23日

		×

		×



		111年9月

		20日

		18.5日

		20日



		111年10月

		20日

		17.5日

		20日



		111年11月

		21日

		20日

		21日



		111年12月

		10日

		9日

		10日



		共計

		219天

		144天

		154天
111年時薪基本工資168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43元，一日差344元
111年薪資差額344×154＝
52,976



		


		丁○○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2月1月

		7日

		7日

		7日



		112年2月

		12日

		12日

		12日



		112年3月

		23日

		20日

		23日



		112年4月

		17日

		16日

		17日



		112年5月

		22日

		月薪制

		月薪制，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6月

		20日

		月薪制

		月薪制，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7月

		19日

		月薪制

		月薪制，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8月

		22日

		月薪制

		月薪制，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共計

		142天

		55天

		59天
112年時薪基本工資176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51元，一日差408元
112年薪資差額408×59＝
24,072元



		


		


		


		242,736元







　　　　　
		附表二：原告甲○○工作天數、工資差額之認定

		


		


		




		月份

		甲○○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08年4月

		20日

		20日

		20日



		108年5月

		22日

		22日

		22日



		108年6月

		19日

		19日

		19日



		108年7月

		23日

		23日

		23日



		108年8月

		19日

		19日

		19日



		108年9月

		19日

		19日

		19日



		108年10月

		21日

		21日

		21日



		108年11月

		20日

		20日

		20日



		108年12月

		21日

		21日

		21日



		共計

		184天

		184天

		184天
108年時薪基本工資150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25元，一日差200元
108年薪資差額200×184＝
36,800元



		


		甲○○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09年1月

		17日

		17日

		17日



		109年2月

		19日

		18.6日

		18.6日



		109年3月

		22日

		22日

		22日



		109年4月

		20日

		20日

		20日



		109年5月

		19日

		20日

		19日



		109年6月

		20日

		20日

		20日



		109年7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8月

		16日

		21日

		16日



		109年9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10月

		19日

		19日

		19日



		109年11月

		19.5日

		21日

		19.5日



		109年12月

		22.2日

		23日

		22.2日



		共計

		235.7天

		242天

		235.3天
109年時薪基本工資158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33元，一日差264元
109年薪資差額264×235.3＝62,119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甲○○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0年1月

		21日

		21日

		21日



		110年2月

		15日

		15日

		15日



		110年3月

		23日

		23日

		23日



		110年4月

		10日

		19日

		10日



		110年5月

		0

		×

		×



		110年6月

		21日

		21日

		21日



		110年7月

		22日

		22日

		22日



		110年8月

		22日

		22日

		22日



		110年9月

		21日

		21日

		21日



		110年10月

		21日

		21日

		21日



		110年11月

		24日

		24日

		24日



		110年12月

		22日

		22日

		22日



		共計

		222天

		231天

		222日
110年時薪基本工資160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35元，一日差280元
110年薪資差額280×222＝
62,160元



		


		甲○○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1年1月

		21日

		21日

		21日



		111年2月

		15日

		15日

		15日



		111年3月

		23日

		23日

		23日



		111年4月

		17.5日

		17.5日

		17.5日



		111年5月

		21日

		21日

		21日



		111年6月

		21日

		21日

		21日



		111年7月

		21日

		20日

		20日



		111年8月

		23日

		23日

		23日



		111年9月

		21日

		21日

		21日



		111年10月

		20日

		20日

		20日



		111年11月

		22日

		22日

		22日



		111年12月

		22日

		22日

		22日



		共計

		247.5天

		246.5天

		246.5天
111年時薪基本工資168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43元，一日差344元
111年薪資差額344×246.5＝84,796



		


		甲○○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2月1月

		15日

		15日

		15日



		112年2月

		17日

		17日

		17日



		112年3月

		23日

		23日

		23日



		112年4月

		17日

		17日

		17日



		112年5月

		22日

		月薪制

		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6月

		20日

		月薪制

		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7月

		14.5日

		月薪制

		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8月

		7.5日

		月薪制

		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共計

		136天

		72天

		72天
112年時薪基本工資176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51元，一日差408元
112年薪資差額408×72＝
29,376元



		


		


		


		275,251元







　　　　　
		附表三：原告丁○○特休未休明細表

		


		


		




		年度

		特休天數

		當年度日薪

		特休未休應付工資



		107

		19日

		140×8＝1,120

		1,120×19＝21,280



		108

		20日

		150×8＝1,200

		1,200×20＝24,000



		109

		21日

		158×8＝1,264

		1,264×21＝26,544



		110

		22日

		160×8＝1,280

		1,280×22＝28,160



		111

		23日

		168×8＝1,344

		1,344×23＝30,912



		


		


		


		130,896







　　　　　　　　　　　　　　　　　　　　　　　　　　　　
		附表四：原告甲○○特休未休明細表

		


		


		




		年度

		特休天數

		當年度日薪

		特休未休應付工資



		107

		15日

		140×8＝1,120

		1,120×15＝16,800



		108

		15日

		150×8＝1,200

		1,200×15＝18,000



		109

		15日

		158×8＝1,264

		1,264×15＝18,960



		110

		16日

		160×8＝1,280

		1,280×16＝20,480



		111

		17日

		168×8＝1,344

		1,344×17＝22,848



		


		


		


		97,088







　　　　　　　　　　　　　　　　　　　　　　　　　　　　
		附表五：原告己○○特休未休明細表

		


		


		




		年度

		特休天數

		當年度日薪

		特休未休應付工資



		107

		15日

		785

		785×15＝11,775



		108

		15日

		800

		800×15＝12,000



		109

		15日

		800

		800×15＝12,000



		110

		16日

		840

		840×16＝13,440



		111

		17日

		880

		880×17＝14,960



		


		


		


		64,175







　　　　　　　　　　　　　　　　　　　　　　　　　　　　
		附表六：原告丁○○資遣費計算

		




		年/月

		當月薪資



		112/5

		26,410



		112/6

		26,400



		112/7

		26,400



		112/8

		26,400



		112/9

		19,800



		112/10

		22,220



		112/11/16

		26,400÷30×16＝14080



		原告自【112年11月17日】 計算事由發生日起算（該日不計入），往前回溯6個月，其當月、前第1、2、3、4、5、6月份之工資，分別為【14,080、22,220、19,800、26,400、26,400、26,400、12,779】元，工資總額為148,079元，除以6即為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據此計算，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應為【24,680】元（計算式：(14080+22220+19800+26400+26400+26400+(26410×15÷31))÷6=24680。
原告之月平均工資為【24,680】元，其自【111年9月2日】 開始任職於被告公司至事由發生日即【112年11月17日】止，自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1年2個月又16天】，新制資遣基數為【436/720】，（新制資遣基數計算公式：([年+(月+日÷30)÷12]÷2），原告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之資遣費為【14,945】元（計算式：月平均工資×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七：原告甲○○資遣費計算

		




		年/月

		當月薪資



		112/5

		26,410



		112/6

		26,400



		112/7

		22,000



		112/8

		10,560



		112/9

		23,320



		112/10

		23,936



		112/11/16

		26,400÷30×16＝14080



		原告自【112年11月17日】 計算事由發生日起算（該日不計入），往前回溯6個月，其當月、前第1、2、3、4、5、6月份之工資，經扣除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各款所規定之各項給付後，分別為【14,080、23,936、23,320、10,560、22,000、26,400、12,779】元，工資總額為133,075元，除以6即為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據此計算，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應為【22,179】元（計算式：(14080+23936+23320+10560+22000+26400+(26410×15÷31))÷6=22179，元以下四捨五入）。
原告之月平均工資為【22,179】元，其自【100年6月10日】 開始任職於被告公司至事由發生日即【112年11月17日】止，自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12年5個月又8天】，新制資遣基數為【6】，【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規定）】，原告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之資遣費為【133,074】元（計算式：月平均工資×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八：原告己○○資遣費計算

		




		年/月

		當月薪資



		112/5

		20,240



		112/6

		20,240



		112/7

		21,120



		112/8

		10,120



		112/9

		20,240



		112/10

		23,232



		112/11/16

		26,400÷30×16＝14080



		原告自【112年11月17日】 計算事由發生日起算（該日不計入），往前回溯6個月，其當月、前第1、2、3、4、5、6月份之工資，分別為【14,080、23,232、20,240、10,120、21,120、20,240、9,794】元，工資總額為118,826元，除以6即為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據此計算，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應為【19,804】元（計算式：(14080+23232+20240+10120+21120+20240+(20240×15÷31))÷6=19804，元以下四捨五入）。
原告之月平均工資為【19,804】元，其自【100年6月10日】 開始任職於被告公司至事由發生日即【112年11月17日】止，自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12年5個月又8天】，新制資遣基數為【6】，【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規定）】，原告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之資遣費為【118,824】元（計算式：月平均工資×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九：原告得請求之金額

		


		


		


		




		姓名

		工資差額

		特休未休工資

		 資遣費

		總金額



		丁○○

		242,736元

		130,896元

		14,945元

		388,577元



		甲○○

		275,251元

		97,088元

		133,074元

		505,413元



		己○○

		×

		64,175元

		118,824元

		182,999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4號

原      告  王麗雅  



            蔡吉草  



            郭美玉  

                      居臺南市○里區鎮○里000鄰○○路000巷000弄00號



前列三人

訴訟代理人  戴雅韻律師（法扶）

被      告  銪昇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忠霖  

訴訟代理人  賴鴻鳴律師

            陳妍蓁律師

            陳思紐律師

            鄭硯萍律師

複代理人    謝旻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丁○○新臺幣388,577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3

    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新臺幣505,413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3

    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己○○新臺幣182,999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3

    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原告丁○○負擔百分之25、原告甲○○負擔百分之6

    、原告己○○負擔百分之5、被告負擔百分之64。

六、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388,577元為原

    告丁○○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505,413元為原

    告甲○○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182,999元為原

    告己○○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向被告請求給付低於基本

    工資差額、特休未休折算工資、資遣費，聲明第一、二項為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丁○○新臺幣（下同）843,899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

    告應給付原告甲○○639,0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訴狀送達後

    ，原告於民國114年5月8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丁○○818,2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甲○○613,915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卷㈢第137、138頁）。原告上開所為，核屬減縮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一）原告等三人均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組立人員（下稱系爭

      僱傭契約）。原告丁○○於89年5月26日到職，原告甲○○、

      己○○則均於100年6月10日到職。原告丁○○、甲○○之薪資以

      時薪計算，原告己○○薪資則約定月薪。

（二）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1條第1項明定，勞工之

      薪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薪資低於最低工資者，以最低工

      資為其工資數額。原告丁○○、甲○○自受僱時起，被告給付

      薪資均低於每小時之基本工資。自108年4月至112年8月，

      被告短少給付原告丁○○工資326,198元（計算表一，卷㈢14

      1、142頁），短少給付甲○○工資334,841元（計算表二，

      卷㈢143、144頁）。　

（三）被告未依勞基法第38條之規定給予原告特別休假，原告丁

      ○○、甲○○及己○○爰依勞基法第3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

      告丁○○特休未休工資161,936元（計算表三），給付原告

      甲○○特休未休工資97,088元（計算表四），給付原告己○○

      特休未休工資72,700元（計算表五）。

（四）因被告違法勞基法短少給付工資、未依法給予特別休假，

      原告等於112年9月23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2年10

      月4日調解，因雙方無共識，調解不成立（原證一）。

（五）原告等再於112年10月30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2年

      11月17日調解時主張：因被告違法而終止勞動契約，並請

      求短少工資、特休未休工資及資遣費。因雙方毫無共識調

      解不成立。

（六）被告確有如上所述違反勞基法之情事，原告再於112年12

      月8日以臺南興華街郵局第000084號存證信函通知被告，

      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同法

      第1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資遣費，經計算被告應

      給付原告丁○○資遣費為330,158元（計算表六），應給付

      原告甲○○資遣費為181,986元（計算表七），應給付原告

      己○○資遣費為189,000元（計算表八）。

（七）綜上所述，被告應給付原告丁○○短少工資326,198元（計

      算表一）、特休未休工資161,936元（計算表三）、資遣

      費330,158元（計算表六），共計818,292元；應給付原告

      甲○○短少工資334,841元（計算表二）、特休未休工資97,

      088元（計算表四）、資遣費181,986元（計算表七），共

      計613,915元；應給付原告己○○特休未休工資72,700元（

      計算表五）、資遣費189,000元（計算表八），共計261,7

      00元。

（八）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丁○○818,2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甲○○613,9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給付原告己○○261,7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⒋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⒌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

（一）原告起訴被告違法短少工資、未依法給予特別休假等云云

      ，然依108年至112年薪資明細表（被證一）可見：

　　⒈原告丁○○108年度日薪1,240元、時薪155元；109年1月份至

      110年11月份日薪1,320元、時薪165元；110年12月份至11

      1年12月份日薪1,360元、時薪170元；112年1月份至4月份

      日薪1,440元、時薪180元；112年5月份開始改以月薪26,4

      00元。則丁○○歷年時薪均高於當年度基本時薪，且每月薪

      資明細均經丁○○簽名確認，並無短少情形，原告丁○○請求

      無理由。

　　⒉原告甲○○108年度日薪1,240元、時薪155元；109年1月份至

      110年11月份日薪1,320元、時薪165元；110年12月份至11

      1年12月份日薪1,360元、時薪170元；112年1月份至4月份

      日薪1,440元、時薪180元；112年5月份開始改以月薪26,4

      00元。則甲○○歷年時薪均高於當年度基本時薪，且每月薪

      資明細均經甲○○簽名確認，並無短少情形，原告甲○○請求

      無理由。

（二）特別休假部分：

　　　查被告公司於93年10月6日設立登記，則原告丁○○非於89

      年5月26日到職，且丁○○於111年5月26日自被告公司離職

      並退保，於111年9月1日方加保回被告公司，期已逾3月，

      按勞基法第10條：「定期契約屆滿後或不定期契約因故停

      止履行後，未滿三個月而訂定新約或繼續履行原約時，勞

      工前後工作年資，應合併計算。」丁○○應於111年9月1日

      起重新計算年資，而被告每年1月份統計去年度原告等特

      別休假日數，於1月份薪資一同支付原告等未休假獎金，

      此種發放方式原告等知悉且同意，每年度均經原告等簽收

      無誤，則原告等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為無理由。

（三）原告等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

      　　　

　　⒈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

      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參之勞動契約

      為繼續性契約，而勞動契約之終止，現行勞基法係採法定

      事由制，則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所稱「雇主不依勞動

      契約給付工作報酬」，亦應具有繼續性，倘僅為偶發性、

      一次性，則非屬該條款所稱之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

      ，始合於勞動契約之性質。

　　⒉原告等雖於112年12月8日寄發存證信函，稱被告未依規定

      給予特別休假工資等，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

      止勞動契約並要求被告給付資遣費云云，然如前述，被告

      並無短少給付工資之情形，且特休獎金屬一次性給付，亦

      不符合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得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

      則原告等終止勞動契約無理由，原告等逕自於112年12月8

      日至29日連續曠職，被告遂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

      止與原告等勞動契約，並於113年1月5日以台南西華郵局

      存證號碼11、12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等，則原告等請求資

      遣費為無理由。　　

（四）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於假執行。 

　　⒊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依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丁○

      ○之基本工資差額326,198元（計算表一，卷㈢第141、142

      頁）、原告甲○○之基本工資差額334,841元（計算表二，

      卷㈢第143、144頁），有無理由？經查：

　　⒈按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

      準；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按工

      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基法第1條第2項、第21條第1

      項、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有明文。故國家為保障勞工權

      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而制定勞基法

      ，規定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適用勞基法之事業單位

      依其事業性質以及勞動態樣，固得與勞工另訂定勞動條件

      ，但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

　　⒉經查，原告丁○○、甲○○主張其與被告訂立系爭僱傭契約，

      約定以時薪計算，然被告給付之薪資均不足基本工資等情

      ，業據提出兩造112年9月23日之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為證，

      當日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乙○○出席，對於原告丁○○於89年5

      月到職，約定時薪125元，甲○○於100年6月10日到職，約

      定時薪125元，雙方不爭執，此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

      （見卷㈠33、34頁）。而108年、109年、110年、111年、1

      12年之基本工資時薪分別為150元、158元、160元、168元

      、176元，被告以時薪125元給付工資自有不足。

　　⒊雖被告提出原告108年至112年之薪資明細表為證（見卷㈠第

      301-372頁），主張其給付原告丁○○、甲○○之薪資均高於

      當年之基本工資，原告對明細表上之簽名為真正亦不爭執

      ，惟抗辯稱要簽名才能領到薪資，領到的薪資均有不足等

      語。經查：

　　　⑴證人即被告之前員工丙○○到庭證稱：「（問：證人曾經

        在被告公司工作過嗎？）有。（問：工作時間？）我忘

        了。十幾年了。剛進來好像100到104年，日期忘了。

　　　　大約在100年進被告公司，104年離職。（問：本件原告

        甲○○、己○○、丁○○是否認識？）都是同事。（問：做何

        工作？）做汽車車燈。（問：你跟原告工作性質都一樣

        嗎？）對。（問：公司有多少員工？）沒幾個，我剛進

        去好像不到十個人，我也忘了。（問：是否知道本件原

        告甲○○、己○○、丁○○何時開始在被告公司工作？）我不

        知道，我進去時他們都在做了，我離開時他們還在做。

        （問：被告公司薪水如何發放？）領現金。算時薪。（

        問：薪水多久發一次？）一個月算一次。（問：本件原

        告甲○○、己○○、丁○○領薪水的方式是否跟你一樣？）我

        在時那段時間都是一樣，我離職就不知道。（提示被證

        1，問：被告公司發放薪水時是否會讓員工在薪資明細

        表上簽名？）有啊。都這樣子阿。（問：有無按照薪資

        明細表上所記載之金額、出勤日數去領應該領的薪水？

        ）久了我也忘了。我離職差不多十年。（問：是按照時

        薪計算？）對。我離職就不知道了。（問：按照時薪計

        算，被告有無依照工作時數給付薪水？）他都用日記條

        子讓我們寫，但內帳我沒看到。（問：被告公司有無依

        照時薪、工作時數給付足額薪水？）那時領多少忘了。

        （問：是否記得當時的時薪為何？）我們剛進去100年

        時是75元，離職時忘了。（提示薪資明細表，問：剛才

        證人說領薪水時有讓你們在薪資明細表上簽名，有無領

        到上面之應領金額之數字？有無核對？）他壹張單子給

        我們，簽一簽沒有仔細看。排隊簽一簽就走了。（問：

        公司就特別休假若未休，被告公司是否會將特別休假以

        工資補償？）剛進去什麼都沒有，最後我離職就不知道

        了。（問：有無特別休假？）我離開時好像沒有，沒有

        這條。（問：公司有無給予特別休假？）沒有。我們是

        算時薪，有做有錢，沒做沒錢。提示112 年11月薪資明

        細表，本院卷㈠302 頁，問：有些人薪資有特別記載『含

        特休』，有將特別休假換成工資，是否如此？）這時我

        已經離開了。（問：你任職被告公司期間，不記得有領

        特別休假工資？）我不記得他們有。後來改變怎樣我不

        曉得。（問：剛證人說離職時時薪多少忘了，那時你印

        象中時薪有無100元？）沒有。（問：有無到90元？）

        沒有。可能85那邊。（問：剛才證人說工作期間完全沒

        有特別休假？）沒有。（問：公司也沒有給你特別休假

        的工資？）沒有。」等語（見卷㈢第7-12頁），依證人

        丙○○之證詞，其與原告丁○○、甲○○為同事，工作相同，

        100年到104年受僱於被告公司期間，時薪不到100元，

        低於基本工資，沒有特別休假，也沒有領取特別休假工

        資。

　　　⑵證人即被告之前員工戊○○到庭證稱：「（問：是否曾經

        在被告公司工作嗎？）有。（問：工作時間？）94年至

        113年，忘了113年幾月，知道過完農曆年就沒做了。（

        問：跟原告甲○○、己○○、丁○○是否認識？是否同一部門

        ？）認識，對。是做車燈組合的。（問：你進被告公司

        之後，當時原告三人是否已經在被告公司？）沒有，我

        進去時是丁○○在，再來我進去，甲○○、己○○比較後面進

        來。（問：是否知道丁○○何時進被告公司？）我不曉得

        。他來很多年我才進來，我沒有問。我進去時他已經在

        那邊很久了。（問：甲○○、己○○何時進被告公司？）我

        沒有記那麼清楚。只知道他們跟阿娥就是丙○○是同一天

        進來的。（問：被告公司之薪資如何發放？）我剛進去

        一個小時75元，加班也是一個小時75元。剛開始有用存

        摺進存摺，之後就是領現金。忘了何時開始領現金。（

        問：是否知道甲○○、丁○○之薪水如何計算？）跟我們一

        樣，時薪。我們薪水相同。（提示被證1，問：被告公

        司發放薪資時，是否會讓你在薪資明細表上簽收？）我

        那時不是這樣子。我說錯，我是103年離職的。（問：

        當時領薪水時並沒有做簽收嗎？）我們每次領薪水他會

        拿壹張單子上面會寫我們每人名字，叫我們領到薪水就

        簽名字。也是類似被證1，只是沒有寫那麼多項。單子

        上就是寫我們名字，我要領薪水就找我們名字，領到薪

        水就寫名字上去就好了。（問：單子上寫什麼？是時薪

        、總金額、時數？）好像只有寫總金額。（問：是否會

        核對領到的現金跟上面的總金額是否一致？）領沒有那

        麼多，金額有差距。（問：為何有差距？）我不曉得，

        他們公司每個人都這樣子做。（問：簽收的金額跟實際

        領到的金額不一致，沒有員工質疑嗎？）我們都想要有

        收入，不會想那麼多。（問：領到的金額跟上面記載的

        金額差距多少？）應該有差幾千元。（問：大概領到幾

        成的錢？）他不會寫差很多，我的部分差大概兩、三千

        。我們不會去看別人的，不知道他領多。有人上班時數

        不一樣，只知道自己領多少。（問：其他員工有無跟你

        一樣沒有領到薪資表上之金額嗎？）對。（問：你如何

        知道？）大家會討論。可是我們不會去瞭解這麼多。（

        問：公司沒有發足額薪水這件事情有何用意？）我也不

        太曉得。（問：你在被告公司期間，有無特別休假？）

        沒有。（問：所有的人都沒有特別休假嗎？）都一樣。

        我們都只休國定假日而已。（提示112年10月份薪資明

        細表，問：發放的錢裡面有些有人有特別休假未休而折

        算成工資發放，是否如此？）我不太了解你的意思。（

        問：剛才證人說剛進被告公司時時薪75元，當時基本工

        資為何？）沒有算那個。（問：你要離職的103年時，

        時薪為何？）80元。（問：剛才證人說任職期間都沒有

        特別休假？）對。（問：公司有無將特別休假的工資算

        給你們？）沒有。」等語（見本院卷㈢第12-18頁）。依

        證人戊○○之證詞，其與原告丁○○、甲○○為同事，工作相

        同，103年離職時，時薪80元，低於基本工資，沒有特

        別休假，也沒有領取特別休假工資，雖在薪資表上簽名

        領得薪資，但領到的數額低於薪資表上之金額。

　　　⑶又證人即被告公司之前員工庚○○到庭證稱：「（問：在

        被告公司工作過嗎？工作時間？）正確年度我不知道，

        只知道比甲○○晚一年進去，離職時間不知道，年代久遠

        了。（問：離開被告公司有無超過五年？）有。（問：

        在任職被告公司期間，甲○○、己○○、丁○○是否是你同事

        ？）是。（問：他們工作內容是否跟你一樣？）不完全

        一樣。男生跟我的都差不多，但女生的就不太一樣，他

        們做的是輕鬆的工作，我們做的是比較勞力的。（問：

        薪水是否依照時薪計算？）我是月薪。（問：原告甲○○

        、丁○○薪水是時薪或月薪？）時薪。（問：她們的薪水

        如何計算？）我不知道。不了解。（問：你離職時他們

        甲○○、己○○、丁○○三人都還在職嗎？）是。（問：公司

        是如何發放員工薪水？是帳戶轉帳或領現金？）領現金

        。（提示被證1薪資明細表，問：被告公司在發放現金

        時，是否會依照明細表請員工在對應之欄位簽收？）對

        。（問：你領到的金額跟上面記載的應領金額是否一致

        ？）不一致喔。比如說我的薪水是新臺幣26,400元，實

        領金額不是完全都一樣喔。（問：薪資明細表上有應領

        金額、借支、勞健保費用等金額，數字是否正確？你領

        到的金額跟上面所載應領金額是否一樣？）沒有，跟上

        面記載的至少差兩至三千元。（問：若跟簽收單據上的

        金額不符，為何要簽收？）為了生計，若不簽收他就不

        給你薪水。（問：只有你的狀況如此？或所有員工都如

        此？每人少領金額為何？）我自己是少領兩到三千，其

        他人不知道，但公司裡面應該都這樣，我們有討論過。

        我先說我的情況，我第一次領到的薪水跟法定薪資有差

        距，我也不敢問，我是問其他公司同事，他們說公司給

        你多少你就領多少。（問：公司要你們簽收跟實際領到

        金額不符的單據，用意為何？）就是你有實際領到薪水

        跟上面是符合的，怕勞工局來查。（問：你是否記得在

        被告公司工作幾年？）不記得。（問：你在被告公司任

        職期間，公司有無給你特別休假？）沒有。（問：其他

        員工有沒有？）也應該都沒有。（問：你有無聽過其他

        員工因為沒有休特別休假，所以將其換算成工資領取公

        司？）從來都沒有特休這兩個字，也沒有特休獎金。…

        （問：根據110年9月薪資明細表，你應該領取的金額是

        12,814元，有無領到該金額？）是有領到那些錢，但實

        際上沒有領到足額，但不知道多少。（問：你有無領到

        110年9月薪資明細表所載之足額應領金額？）差兩到三

        千元。」等語（見卷㈢第18-23頁）。依證人庚○○之證詞

        ，其與原告丁○○、甲○○為同事，沒有特別休假，也沒有

        領取特別休假工資，雖在薪資表上簽名領得薪資，但領

        到的數額低於薪資表上之金額。

　　　⑷依據證人即被告之前員工丙○○、戊○○、庚○○之證詞，其

        等領取之薪資低於基本工資，也沒有特別休假或特休未

        休之工資，雖在薪資明細表上簽名，但並未領取足額之

        明細表上之金額，互核一致，應可採信。故被告雖提出

        原告簽名之薪資明細表，但不足以證明原告已領取其上

        所記載之金額，及被告已給付超過基本工資之報酬。

　　⒋又依被告之主張，其支付原告丁○○之薪資如計算表一（見

      卷㈠393、395頁），支付原告甲○○之薪資如計算表二（見

      卷㈠397、399頁）。惟原告每年所得稅申報的薪資所得，

      皆低於被告主張給付之薪資數額，以109年為例，被告主

      張支付丁○○之薪資為320,760元，支付甲○○之薪資為318,5

      16元，然查丁○○、甲○○當年之所得稅清單，其二人領取被

      告之薪資所得為244,700元、235,200元，此有其二人之10

      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可按（見本院卷㈢第67

      、77頁），有高達7、8萬元之差額。依常情，若原告等確

      實有領取如薪資明細表之薪資，此可列入被告公司之支出

      ，攸關被告公司繳納稅額，被告斷無不依薪資明細表列載

      之薪資申報之理。故原告雖在該薪資明細表上簽名，但不

      足以證明原告已領取該薪資明細表上之金額。

　　⒌又原告丁○○、甲○○主張其自112年9月起由時薪制改為月薪

      制（見卷㈠第41、43頁），被告則主張原告自112年5月起

      改採月薪制（見卷㈢第395、399頁）。查由原告之薪資明

      細表，在112年4月之前均記載工作時數、出勤天數，但自

      112年5月之後未記載工作時數，出勤天數則記載30天（見

      卷㈠第305-308頁），顯見被告自張自112年5月之後改為月

      薪制，月薪為26,410元或26,400元應與事實相符，應可採

      信。

　　⒍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付足額之工資予原告丁○○、甲○○，雖原

      告主張其實際領取之時薪為108年115元、109年120元、11

      0年120元、111年125元、112年125元，以此來計算與當年

      度基本工資之差額，然108、109、110年部分，並無證據

      足資證明。按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於調解時已自認約定時薪

      125元（見卷㈠34頁）。故均應以該金額計算被告短付之工

      資差額。經核對被告提出之原告丁○○、甲○○打卡紀錄（見

      卷㈠第93-207頁），及108年、109年、110年、111年、112

      年之基本工資時薪分別為150元、158元、160元、168元、

      176元，各該年度時薪之差額分別為25元、33元、35元、4

      3元、51元，則丁○○請求附表一所示基本工資差額242,736

      元，甲○○請求附表二所示基本工資差額275,251元，均屬

      有據，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則為無理由。

（二）原告依勞基法第3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丁○○特休未休

      工資161,936元、給付甲○○特休未休工資97,088元、給付

      己○○特休未休工資72,700元（其計算詳如計算表三、計算

      表四、計算表五，見本院卷㈠第27-31頁），是否有理由？

      經查：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每年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

      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

      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

      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

      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

      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

      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

      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

      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第6項定有明

      文。又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按勞工

      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所謂1日工

      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

      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

      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

      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之1條第2項第1款亦有明文規

      定。

　　⒉查原告丁○○主張其自89年5月26日起至112年12月11日止受

      僱於被告，故其107年、108年、109年、110年、111年分

      別應有24、25、26、27、28日之特別休假云云。然查：

　　　⑴原告雖提出112年10月4日在台南市政府勞工局調解紀錄

        （見卷㈠第34頁），兩造對於原告丁○○自89年5月到職並

        不爭執，然被告公司係於93年10月6日才設立，此有被

        告公司登記資料可按（見卷㈡第74頁），故原告丁○○在

        此之前之雇主並非被告，兩造上開不爭執事項與事實不

        符，不足採信，原告自93年10月4日起至112年11月17日

        止（此為兩造契約終止日）受僱於被告應可認定。則依

        上開規定，丁○○在107、108、109、110、111年度之特

        別休假天數分別為19日、20日、21日、22日、23日。

　　　⑵又原告丁○○在上開年度，被告並未給付足額之工資已如

        前述，應以基本工資計算日薪，則依附表三所示，丁○○

        107年至111年之特別休假之工資為130,896元。雖被告

        抗辯：已於每年一月支付前一年特休未休工資云云，並

        提出原告簽名之薪資明細表為證。然查，被告雖讓原告

        在薪資明細表上簽名，但均未領取足額之款項，且被告

        之員工均無特別休假及領取特別休假工資，已由證人丙

        ○○、戊○○、庚○○證述在前，被告抗辯已清償云云，不足

        採信。從而，原告丁○○請求特休未休之工資130,896元

        為有理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

　　⒉原告甲○○、己○○主張其自100年6月10日起至112年12月11日

      止受僱於被告，故其107年、108年、109年、110年、111

      年分別應有15、15、15、16、17日之特別休假等語。然查

      ：

　　　⑴被告主張原告甲○○、己○○均於103年3月18日到職，113年

        1月5日終止勞動契約，其二人在上開年度之特別休假日

        數為14、15、15、15、15日云云。然查，兩造於112年1

        0月4日在台南市政府勞工局調解時，對於原告甲○○、己

        ○○二人均在100年6月10日到職並不爭執，此有該勞資爭

        議調解紀錄可參（見卷㈠第34頁）。雖依原告之勞保資

        料，原告甲○○二人在103年3月18日才以被告為投保單位

        投保勞工保險，然成立僱傭關係而未投保勞工保險者所

        在多有，故原告二人在103年3月18日才加入勞保，不足

        認定兩造自斯時起才成立僱傭關係。況證人丙○○到庭證

        稱其於100年至104年間受僱於被告公司，其到職時原告

        甲○○、己○○等人均已在職，顯見甲○○、己○○在100年間

        即已受僱於被告公司，被告抗辯稱其等103年3月18日才

        受僱於被告尚無可採，應以兩造調解時不爭執之100年6

        月10日為準。故原告甲○○、己○○自100年6月10日起至11

        2年11月17日止（此為兩造契約終止日）受僱於被告應

        可認定，其二人在107、108、109、110、111年度之特

        別休假天數分別為15日、15日、15日、16日、17日。

　　　⑵原告甲○○在上開年度，被告並未給付足額之工資已如前

        述，應以基本工資計算日薪，則依附表四所示，甲○○10

        7年至111年之特別休假之工資為97,088元。又原告己○○

        （原名蔡育勳）於107年至111年度之日薪分別為785元

        、800元、800元、840元、880元，則其特別休假工資，

        依附表五所示為64,175元。雖被告抗辯：其已於每年一

        月支付前一年特休未休工資云云，並提出原告簽名之薪

        資明細表為證。然查，被告雖讓原告在薪資明細表上簽

        名，但均未領取足額之款項，且被告之員工均無特別休

        假及領取特別休假工資，已由證人丙○○、戊○○、庚○○證

        述在前，被告抗辯已清償云云，不足採信。從而，原告

        甲○○請求特休未休之工資97,088元，原告己○○特休未休

        工資64,175元為有理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　　　

（三）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並依同法第1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丁○○資遣費33

      0,158元、給付甲○○資遣費181,986元、給付己○○資遣費18

      9,000元（其計算詳如計算表六、計算表七、計算表八，

      見本院卷㈠第41-45頁）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

      止契約；此觀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自明。本件被告於

      兩造系爭僱傭關係存續期間，確有短發薪資且數年未按期

      發放特休未休折算工資，誠如上述，堪認伊未依勞動契約

      給付工作報酬，故原告於112年11月17日調解時主張，被

      告公司未依約給付給付薪資差額、特休未休工資為由，依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向被告為終止兩造系爭僱

      傭關係之意思表示，尚屬有據，系爭僱傭關係終止。

　　⒉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

      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

      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

      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

      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

      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1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自應依前揭規定

      給付原告資遣費。且查：

　　　⑴原告丁○○主張其自89年5月26日到職，於112年12月11日

        終止勞勞契約，被告應給付其資遣費330,158元云云（

        見計算表六，本院卷㈠第41頁）。然查，被告公司於93

        年10月6日才設立，原告丁○○主張在此之前即已到職並

        無足採。又丁○○在93年10月6日任職被告公司後，於111

        年5月26日並退保，於111年9月1日方加保回被告公司，

        期間已逾三個月，此有丁○○之勞工保險資料可證（見卷

        ㈡第15頁）。再參以被告之111年6月、7月、8月之薪資

        細表，員工姓名欄中並無丁○○之名字（見卷㈠第317-319

        頁），足證被告抗辯丁○○在上開逾三個月之期間離職，

        年資已中斷，本件原告丁○○得請求資遣費之其任職期間

        為111年9月2日到112年11月17日止，其資遣年資為1年6

        月又12日，資遣基數為436/720，至於丁○○93年10月6日

        至111年5月26日之年資，兩造為合意終止，並無可得請

        領資遣費之法定事由存在。又原告甲○○、己○○均自100

        年6月10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到112年11月17日為止，其

        資遣年資為12年5月又8日，資遣基數為6，此部分之事

        實均堪認定。

　　　⑵又原告三人主張其平均工資計算如附表六、附表七、附

        表八所示，並將其得領取之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加入平

        均工資計算。然查，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

        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

        條第4項本文定有明文。又勞工於每一年度終結，是否

        均有未休畢之特別休假而得支領代償金，未必逐年相同

        ，再徵以特別休假之設計，旨在提供勞工休憩、調養身

        心之機會，並非用以換取工資，是雇主於年度終了就勞

        工未休畢特別休假給與之金錢，當非勞工於年度內繼續

        工作之對價，僅能認係補償勞工未能享受特別休假所給

        與之代償金，亦不具備經常性，與勞基法所規定工資意

        義不同，自非屬工資性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

        87號判決、108年度台上字第2169號判決參照）。未休

        假獎金僅係補償勞工未能享受特別休假所給與之代償金

        ，非勞工工作之對價，亦不具經常性，自非屬工資性質

        ，故原告主張應將未休假獎金列入計算平均工資，自屬

        無據。從而，以此計算原告丁○○之資遣費依附表六所示

        ，計算為14,945元。原告甲○○之資遣費依附表七所示，

        計算為133,074元。原告己○○之資遣費依附表八所示，

        計算為118,824元。

（四）從而，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金額如附表九所示：丁○○得請

      求基本工資差額242,736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30,896元

      、資遣費14,945元，共388,577元；甲○○得請求基本工資

      差額275,251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97,088元、資遣費133

      ,074元，共505,413元；己○○得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64,

      175元、資遣費118,824元，共182,999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亦屬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3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12條第1項，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丁○○388,577元、原告

    甲○○505,413元、原告己○○182,999元，及均自113年4月30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

    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就主文第1項、第2項、第3項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

    定相當之金額。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附表一：原告丁○○工作日數、工資差額之認定    月份 丁○○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08年4月 20日 20日 20日 108年5月 22日 22日 22日 108年6月 19日 19日 19日 108年7月 22日 23日 23日 108年8月 21日 21日 21日 108年9月 20日 20日 20日 108年10月 21日 21日 21日 108年11月 20日 20日 20日 108年12月 22日 22日 22日 共計 187日 187日 187天 108年時薪基本工資150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25元，一日差200元 108年薪資差額200×187＝ 37,400元  丁○○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09年1月 17日 17日 17日 109年2月 17日 17日 17日 109年3月 22日 22日 22日 109年4月 20日 20日 20日 109年5月 20日 20日 20日 109年6月 20日 20日 20日 109年7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8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9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10月 19日 19日 19日 109年11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12月 23日 23日 23日 共計 242天 242天 242天 109年時薪基本工資158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33元，一日差264元 109年薪資差額264×242＝ 63,888元  丁○○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0年1月 17日 16日 16日 110年2月 15日 14日 15日 110年3月 16日 13日 16日 110年4月 19日 16日 19日 110年5月 21日 19.5日 21日 110年6月 21日 19.5日 21日 110年7月 22日 19日 22日 110年8月 20日 19日 20日 110年9月 21日 20日 21日 110年10月 21日 19日 20日 110年11月 18日 18日 18日 110年12月 21日 20日 21日 共計 232天 213天 230日 110年時薪基本工資160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35元，一日差280元 110年薪資差額280×230＝ 64,400元  丁○○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1年1月 19日 19日 19日 111年2月 9日 9日 9日 111年3月 22日 20日 22日 111年4月 19日 18日 19日 111年5月 14日 13日 14日 111年6月 21日 × × 111年7月 21日 × × 111年8月 23日 × × 111年9月 20日 18.5日 20日 111年10月 20日 17.5日 20日 111年11月 21日 20日 21日 111年12月 10日 9日 10日 共計 219天 144天 154天 111年時薪基本工資168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43元，一日差344元 111年薪資差額344×154＝ 52,976  丁○○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2月1月 7日 7日 7日 112年2月 12日 12日 12日 112年3月 23日 20日 23日 112年4月 17日 16日 17日 112年5月 22日 月薪制 月薪制，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6月 20日 月薪制 月薪制，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7月 19日 月薪制 月薪制，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8月 22日 月薪制 月薪制，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共計 142天 55天 59天 112年時薪基本工資176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51元，一日差408元 112年薪資差額408×59＝ 24,072元    242,736元 

　　　　　

附表二：原告甲○○工作天數、工資差額之認定    月份 甲○○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08年4月 20日 20日 20日 108年5月 22日 22日 22日 108年6月 19日 19日 19日 108年7月 23日 23日 23日 108年8月 19日 19日 19日 108年9月 19日 19日 19日 108年10月 21日 21日 21日 108年11月 20日 20日 20日 108年12月 21日 21日 21日 共計 184天 184天 184天 108年時薪基本工資150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25元，一日差200元 108年薪資差額200×184＝ 36,800元  甲○○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09年1月 17日 17日 17日 109年2月 19日 18.6日 18.6日 109年3月 22日 22日 22日 109年4月 20日 20日 20日 109年5月 19日 20日 19日 109年6月 20日 20日 20日 109年7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8月 16日 21日 16日 109年9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10月 19日 19日 19日 109年11月 19.5日 21日 19.5日 109年12月 22.2日 23日 22.2日 共計 235.7天 242天 235.3天 109年時薪基本工資158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33元，一日差264元 109年薪資差額264×235.3＝62,119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甲○○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0年1月 21日 21日 21日 110年2月 15日 15日 15日 110年3月 23日 23日 23日 110年4月 10日 19日 10日 110年5月 0 × × 110年6月 21日 21日 21日 110年7月 22日 22日 22日 110年8月 22日 22日 22日 110年9月 21日 21日 21日 110年10月 21日 21日 21日 110年11月 24日 24日 24日 110年12月 22日 22日 22日 共計 222天 231天 222日 110年時薪基本工資160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35元，一日差280元 110年薪資差額280×222＝ 62,160元  甲○○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1年1月 21日 21日 21日 111年2月 15日 15日 15日 111年3月 23日 23日 23日 111年4月 17.5日 17.5日 17.5日 111年5月 21日 21日 21日 111年6月 21日 21日 21日 111年7月 21日 20日 20日 111年8月 23日 23日 23日 111年9月 21日 21日 21日 111年10月 20日 20日 20日 111年11月 22日 22日 22日 111年12月 22日 22日 22日 共計 247.5天 246.5天 246.5天 111年時薪基本工資168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43元，一日差344元 111年薪資差額344×246.5＝84,796  甲○○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2月1月 15日 15日 15日 112年2月 17日 17日 17日 112年3月 23日 23日 23日 112年4月 17日 17日 17日 112年5月 22日 月薪制 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6月 20日 月薪制 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7月 14.5日 月薪制 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8月 7.5日 月薪制 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共計 136天 72天 72天 112年時薪基本工資176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51元，一日差408元 112年薪資差額408×72＝ 29,376元    275,251元 

　　　　　

附表三：原告丁○○特休未休明細表    年度 特休天數 當年度日薪 特休未休應付工資 107 19日 140×8＝1,120 1,120×19＝21,280 108 20日 150×8＝1,200 1,200×20＝24,000 109 21日 158×8＝1,264 1,264×21＝26,544 110 22日 160×8＝1,280 1,280×22＝28,160 111 23日 168×8＝1,344 1,344×23＝30,912    130,896 

　　　　　　　　　　　　　　　　　　　　　　　　　　　　

附表四：原告甲○○特休未休明細表    年度 特休天數 當年度日薪 特休未休應付工資 107 15日 140×8＝1,120 1,120×15＝16,800 108 15日 150×8＝1,200 1,200×15＝18,000 109 15日 158×8＝1,264 1,264×15＝18,960 110 16日 160×8＝1,280 1,280×16＝20,480 111 17日 168×8＝1,344 1,344×17＝22,848    97,088 

　　　　　　　　　　　　　　　　　　　　　　　　　　　　

附表五：原告己○○特休未休明細表    年度 特休天數 當年度日薪 特休未休應付工資 107 15日 785 785×15＝11,775 108 15日 800 800×15＝12,000 109 15日 800 800×15＝12,000 110 16日 840 840×16＝13,440 111 17日 880 880×17＝14,960    64,175 

　　　　　　　　　　　　　　　　　　　　　　　　　　　　

附表六：原告丁○○資遣費計算  年/月 當月薪資 112/5 26,410 112/6 26,400 112/7 26,400 112/8 26,400 112/9 19,800 112/10 22,220 112/11/16 26,400÷30×16＝14080 原告自【112年11月17日】 計算事由發生日起算（該日不計入），往前回溯6個月，其當月、前第1、2、3、4、5、6月份之工資，分別為【14,080、22,220、19,800、26,400、26,400、26,400、12,779】元，工資總額為148,079元，除以6即為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據此計算，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應為【24,680】元（計算式：(14080+22220+19800+26400+26400+26400+(26410×15÷31))÷6=24680。 原告之月平均工資為【24,680】元，其自【111年9月2日】 開始任職於被告公司至事由發生日即【112年11月17日】止，自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1年2個月又16天】，新制資遣基數為【436/720】，（新制資遣基數計算公式：([年+(月+日÷30)÷12]÷2），原告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之資遣費為【14,945】元（計算式：月平均工資×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七：原告甲○○資遣費計算  年/月 當月薪資 112/5 26,410 112/6 26,400 112/7 22,000 112/8 10,560 112/9 23,320 112/10 23,936 112/11/16 26,400÷30×16＝14080 原告自【112年11月17日】 計算事由發生日起算（該日不計入），往前回溯6個月，其當月、前第1、2、3、4、5、6月份之工資，經扣除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各款所規定之各項給付後，分別為【14,080、23,936、23,320、10,560、22,000、26,400、12,779】元，工資總額為133,075元，除以6即為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據此計算，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應為【22,179】元（計算式：(14080+23936+23320+10560+22000+26400+(26410×15÷31))÷6=22179，元以下四捨五入）。 原告之月平均工資為【22,179】元，其自【100年6月10日】 開始任職於被告公司至事由發生日即【112年11月17日】止，自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12年5個月又8天】，新制資遣基數為【6】，【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規定）】，原告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之資遣費為【133,074】元（計算式：月平均工資×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八：原告己○○資遣費計算  年/月 當月薪資 112/5 20,240 112/6 20,240 112/7 21,120 112/8 10,120 112/9 20,240 112/10 23,232 112/11/16 26,400÷30×16＝14080 原告自【112年11月17日】 計算事由發生日起算（該日不計入），往前回溯6個月，其當月、前第1、2、3、4、5、6月份之工資，分別為【14,080、23,232、20,240、10,120、21,120、20,240、9,794】元，工資總額為118,826元，除以6即為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據此計算，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應為【19,804】元（計算式：(14080+23232+20240+10120+21120+20240+(20240×15÷31))÷6=19804，元以下四捨五入）。 原告之月平均工資為【19,804】元，其自【100年6月10日】 開始任職於被告公司至事由發生日即【112年11月17日】止，自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12年5個月又8天】，新制資遣基數為【6】，【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規定）】，原告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之資遣費為【118,824】元（計算式：月平均工資×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九：原告得請求之金額     姓名 工資差額 特休未休工資  資遣費 總金額 丁○○ 242,736元 130,896元 14,945元 388,577元 甲○○ 275,251元 97,088元 133,074元 505,413元 己○○ × 64,175元 118,824元 182,999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4號
原      告  王麗雅  


            蔡吉草  


            郭美玉  
                      居臺南市○里區鎮○里000鄰○○路000巷000弄00號


前列三人
訴訟代理人  戴雅韻律師（法扶）
被      告  銪昇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忠霖  
訴訟代理人  賴鴻鳴律師
            陳妍蓁律師
            陳思紐律師
            鄭硯萍律師
複代理人    謝旻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丁○○新臺幣388,577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新臺幣505,413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己○○新臺幣182,999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原告丁○○負擔百分之25、原告甲○○負擔百分之6、原告己○○負擔百分之5、被告負擔百分之64。
六、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388,577元為原告丁○○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505,413元為原告甲○○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182,999元為原告己○○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向被告請求給付低於基本工資差額、特休未休折算工資、資遣費，聲明第一、二項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丁○○新臺幣（下同）843,89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甲○○639,0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訴狀送達後，原告於民國114年5月8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丁○○818,2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甲○○613,9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卷㈢第137、138頁）。原告上開所為，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一）原告等三人均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組立人員（下稱系爭僱傭契約）。原告丁○○於89年5月26日到職，原告甲○○、己○○則均於100年6月10日到職。原告丁○○、甲○○之薪資以時薪計算，原告己○○薪資則約定月薪。
（二）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1條第1項明定，勞工之薪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薪資低於最低工資者，以最低工資為其工資數額。原告丁○○、甲○○自受僱時起，被告給付薪資均低於每小時之基本工資。自108年4月至112年8月，被告短少給付原告丁○○工資326,198元（計算表一，卷㈢141、142頁），短少給付甲○○工資334,841元（計算表二，卷㈢143、144頁）。　
（三）被告未依勞基法第38條之規定給予原告特別休假，原告丁○○、甲○○及己○○爰依勞基法第3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丁○○特休未休工資161,936元（計算表三），給付原告甲○○特休未休工資97,088元（計算表四），給付原告己○○特休未休工資72,700元（計算表五）。
（四）因被告違法勞基法短少給付工資、未依法給予特別休假，原告等於112年9月23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2年10月4日調解，因雙方無共識，調解不成立（原證一）。
（五）原告等再於112年10月30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2年11月17日調解時主張：因被告違法而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短少工資、特休未休工資及資遣費。因雙方毫無共識調解不成立。
（六）被告確有如上所述違反勞基法之情事，原告再於112年12月8日以臺南興華街郵局第000084號存證信函通知被告，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同法第1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資遣費，經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丁○○資遣費為330,158元（計算表六），應給付原告甲○○資遣費為181,986元（計算表七），應給付原告己○○資遣費為189,000元（計算表八）。
（七）綜上所述，被告應給付原告丁○○短少工資326,198元（計算表一）、特休未休工資161,936元（計算表三）、資遣費330,158元（計算表六），共計818,292元；應給付原告甲○○短少工資334,841元（計算表二）、特休未休工資97,088元（計算表四）、資遣費181,986元（計算表七），共計613,915元；應給付原告己○○特休未休工資72,700元（計算表五）、資遣費189,000元（計算表八），共計261,700元。
（八）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丁○○818,2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甲○○613,9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給付原告己○○261,7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⒋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⒌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
（一）原告起訴被告違法短少工資、未依法給予特別休假等云云，然依108年至112年薪資明細表（被證一）可見：
　　⒈原告丁○○108年度日薪1,240元、時薪155元；109年1月份至110年11月份日薪1,320元、時薪165元；110年12月份至111年12月份日薪1,360元、時薪170元；112年1月份至4月份日薪1,440元、時薪180元；112年5月份開始改以月薪26,400元。則丁○○歷年時薪均高於當年度基本時薪，且每月薪資明細均經丁○○簽名確認，並無短少情形，原告丁○○請求無理由。
　　⒉原告甲○○108年度日薪1,240元、時薪155元；109年1月份至110年11月份日薪1,320元、時薪165元；110年12月份至111年12月份日薪1,360元、時薪170元；112年1月份至4月份日薪1,440元、時薪180元；112年5月份開始改以月薪26,400元。則甲○○歷年時薪均高於當年度基本時薪，且每月薪資明細均經甲○○簽名確認，並無短少情形，原告甲○○請求無理由。
（二）特別休假部分：
　　　查被告公司於93年10月6日設立登記，則原告丁○○非於89年5月26日到職，且丁○○於111年5月26日自被告公司離職並退保，於111年9月1日方加保回被告公司，期已逾3月，按勞基法第10條：「定期契約屆滿後或不定期契約因故停止履行後，未滿三個月而訂定新約或繼續履行原約時，勞工前後工作年資，應合併計算。」丁○○應於111年9月1日起重新計算年資，而被告每年1月份統計去年度原告等特別休假日數，於1月份薪資一同支付原告等未休假獎金，此種發放方式原告等知悉且同意，每年度均經原告等簽收無誤，則原告等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為無理由。
（三）原告等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　　　
　　⒈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參之勞動契約為繼續性契約，而勞動契約之終止，現行勞基法係採法定事由制，則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所稱「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亦應具有繼續性，倘僅為偶發性、一次性，則非屬該條款所稱之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始合於勞動契約之性質。
　　⒉原告等雖於112年12月8日寄發存證信函，稱被告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工資等，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並要求被告給付資遣費云云，然如前述，被告並無短少給付工資之情形，且特休獎金屬一次性給付，亦不符合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得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則原告等終止勞動契約無理由，原告等逕自於112年12月8日至29日連續曠職，被告遂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與原告等勞動契約，並於113年1月5日以台南西華郵局存證號碼11、12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等，則原告等請求資遣費為無理由。　　
（四）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於假執行。 
　　⒊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依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丁○○之基本工資差額326,198元（計算表一，卷㈢第141、142頁）、原告甲○○之基本工資差額334,841元（計算表二，卷㈢第143、144頁），有無理由？經查：
　　⒈按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基法第1條第2項、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有明文。故國家為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而制定勞基法，規定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適用勞基法之事業單位依其事業性質以及勞動態樣，固得與勞工另訂定勞動條件，但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
　　⒉經查，原告丁○○、甲○○主張其與被告訂立系爭僱傭契約，約定以時薪計算，然被告給付之薪資均不足基本工資等情，業據提出兩造112年9月23日之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為證，當日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乙○○出席，對於原告丁○○於89年5月到職，約定時薪125元，甲○○於100年6月10日到職，約定時薪125元，雙方不爭執，此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見卷㈠33、34頁）。而108年、109年、110年、111年、112年之基本工資時薪分別為150元、158元、160元、168元、176元，被告以時薪125元給付工資自有不足。
　　⒊雖被告提出原告108年至112年之薪資明細表為證（見卷㈠第301-372頁），主張其給付原告丁○○、甲○○之薪資均高於當年之基本工資，原告對明細表上之簽名為真正亦不爭執，惟抗辯稱要簽名才能領到薪資，領到的薪資均有不足等語。經查：
　　　⑴證人即被告之前員工丙○○到庭證稱：「（問：證人曾經在被告公司工作過嗎？）有。（問：工作時間？）我忘了。十幾年了。剛進來好像100到104年，日期忘了。
　　　　大約在100年進被告公司，104年離職。（問：本件原告甲○○、己○○、丁○○是否認識？）都是同事。（問：做何工作？）做汽車車燈。（問：你跟原告工作性質都一樣嗎？）對。（問：公司有多少員工？）沒幾個，我剛進去好像不到十個人，我也忘了。（問：是否知道本件原告甲○○、己○○、丁○○何時開始在被告公司工作？）我不知道，我進去時他們都在做了，我離開時他們還在做。（問：被告公司薪水如何發放？）領現金。算時薪。（問：薪水多久發一次？）一個月算一次。（問：本件原告甲○○、己○○、丁○○領薪水的方式是否跟你一樣？）我在時那段時間都是一樣，我離職就不知道。（提示被證1，問：被告公司發放薪水時是否會讓員工在薪資明細表上簽名？）有啊。都這樣子阿。（問：有無按照薪資明細表上所記載之金額、出勤日數去領應該領的薪水？）久了我也忘了。我離職差不多十年。（問：是按照時薪計算？）對。我離職就不知道了。（問：按照時薪計算，被告有無依照工作時數給付薪水？）他都用日記條子讓我們寫，但內帳我沒看到。（問：被告公司有無依照時薪、工作時數給付足額薪水？）那時領多少忘了。（問：是否記得當時的時薪為何？）我們剛進去100年時是75元，離職時忘了。（提示薪資明細表，問：剛才證人說領薪水時有讓你們在薪資明細表上簽名，有無領到上面之應領金額之數字？有無核對？）他壹張單子給我們，簽一簽沒有仔細看。排隊簽一簽就走了。（問：公司就特別休假若未休，被告公司是否會將特別休假以工資補償？）剛進去什麼都沒有，最後我離職就不知道了。（問：有無特別休假？）我離開時好像沒有，沒有這條。（問：公司有無給予特別休假？）沒有。我們是算時薪，有做有錢，沒做沒錢。提示112 年11月薪資明細表，本院卷㈠302 頁，問：有些人薪資有特別記載『含特休』，有將特別休假換成工資，是否如此？）這時我已經離開了。（問：你任職被告公司期間，不記得有領特別休假工資？）我不記得他們有。後來改變怎樣我不曉得。（問：剛證人說離職時時薪多少忘了，那時你印象中時薪有無100元？）沒有。（問：有無到90元？）沒有。可能85那邊。（問：剛才證人說工作期間完全沒有特別休假？）沒有。（問：公司也沒有給你特別休假的工資？）沒有。」等語（見卷㈢第7-12頁），依證人丙○○之證詞，其與原告丁○○、甲○○為同事，工作相同，100年到104年受僱於被告公司期間，時薪不到100元，低於基本工資，沒有特別休假，也沒有領取特別休假工資。
　　　⑵證人即被告之前員工戊○○到庭證稱：「（問：是否曾經在被告公司工作嗎？）有。（問：工作時間？）94年至113年，忘了113年幾月，知道過完農曆年就沒做了。（問：跟原告甲○○、己○○、丁○○是否認識？是否同一部門？）認識，對。是做車燈組合的。（問：你進被告公司之後，當時原告三人是否已經在被告公司？）沒有，我進去時是丁○○在，再來我進去，甲○○、己○○比較後面進來。（問：是否知道丁○○何時進被告公司？）我不曉得。他來很多年我才進來，我沒有問。我進去時他已經在那邊很久了。（問：甲○○、己○○何時進被告公司？）我沒有記那麼清楚。只知道他們跟阿娥就是丙○○是同一天進來的。（問：被告公司之薪資如何發放？）我剛進去一個小時75元，加班也是一個小時75元。剛開始有用存摺進存摺，之後就是領現金。忘了何時開始領現金。（問：是否知道甲○○、丁○○之薪水如何計算？）跟我們一樣，時薪。我們薪水相同。（提示被證1，問：被告公司發放薪資時，是否會讓你在薪資明細表上簽收？）我那時不是這樣子。我說錯，我是103年離職的。（問：當時領薪水時並沒有做簽收嗎？）我們每次領薪水他會拿壹張單子上面會寫我們每人名字，叫我們領到薪水就簽名字。也是類似被證1，只是沒有寫那麼多項。單子上就是寫我們名字，我要領薪水就找我們名字，領到薪水就寫名字上去就好了。（問：單子上寫什麼？是時薪、總金額、時數？）好像只有寫總金額。（問：是否會核對領到的現金跟上面的總金額是否一致？）領沒有那麼多，金額有差距。（問：為何有差距？）我不曉得，他們公司每個人都這樣子做。（問：簽收的金額跟實際領到的金額不一致，沒有員工質疑嗎？）我們都想要有收入，不會想那麼多。（問：領到的金額跟上面記載的金額差距多少？）應該有差幾千元。（問：大概領到幾成的錢？）他不會寫差很多，我的部分差大概兩、三千。我們不會去看別人的，不知道他領多。有人上班時數不一樣，只知道自己領多少。（問：其他員工有無跟你一樣沒有領到薪資表上之金額嗎？）對。（問：你如何知道？）大家會討論。可是我們不會去瞭解這麼多。（問：公司沒有發足額薪水這件事情有何用意？）我也不太曉得。（問：你在被告公司期間，有無特別休假？）沒有。（問：所有的人都沒有特別休假嗎？）都一樣。我們都只休國定假日而已。（提示112年10月份薪資明細表，問：發放的錢裡面有些有人有特別休假未休而折算成工資發放，是否如此？）我不太了解你的意思。（問：剛才證人說剛進被告公司時時薪75元，當時基本工資為何？）沒有算那個。（問：你要離職的103年時，時薪為何？）80元。（問：剛才證人說任職期間都沒有特別休假？）對。（問：公司有無將特別休假的工資算給你們？）沒有。」等語（見本院卷㈢第12-18頁）。依證人戊○○之證詞，其與原告丁○○、甲○○為同事，工作相同，103年離職時，時薪80元，低於基本工資，沒有特別休假，也沒有領取特別休假工資，雖在薪資表上簽名領得薪資，但領到的數額低於薪資表上之金額。
　　　⑶又證人即被告公司之前員工庚○○到庭證稱：「（問：在被告公司工作過嗎？工作時間？）正確年度我不知道，只知道比甲○○晚一年進去，離職時間不知道，年代久遠了。（問：離開被告公司有無超過五年？）有。（問：在任職被告公司期間，甲○○、己○○、丁○○是否是你同事？）是。（問：他們工作內容是否跟你一樣？）不完全一樣。男生跟我的都差不多，但女生的就不太一樣，他們做的是輕鬆的工作，我們做的是比較勞力的。（問：薪水是否依照時薪計算？）我是月薪。（問：原告甲○○、丁○○薪水是時薪或月薪？）時薪。（問：她們的薪水如何計算？）我不知道。不了解。（問：你離職時他們甲○○、己○○、丁○○三人都還在職嗎？）是。（問：公司是如何發放員工薪水？是帳戶轉帳或領現金？）領現金。（提示被證1薪資明細表，問：被告公司在發放現金時，是否會依照明細表請員工在對應之欄位簽收？）對。（問：你領到的金額跟上面記載的應領金額是否一致？）不一致喔。比如說我的薪水是新臺幣26,400元，實領金額不是完全都一樣喔。（問：薪資明細表上有應領金額、借支、勞健保費用等金額，數字是否正確？你領到的金額跟上面所載應領金額是否一樣？）沒有，跟上面記載的至少差兩至三千元。（問：若跟簽收單據上的金額不符，為何要簽收？）為了生計，若不簽收他就不給你薪水。（問：只有你的狀況如此？或所有員工都如此？每人少領金額為何？）我自己是少領兩到三千，其他人不知道，但公司裡面應該都這樣，我們有討論過。我先說我的情況，我第一次領到的薪水跟法定薪資有差距，我也不敢問，我是問其他公司同事，他們說公司給你多少你就領多少。（問：公司要你們簽收跟實際領到金額不符的單據，用意為何？）就是你有實際領到薪水跟上面是符合的，怕勞工局來查。（問：你是否記得在被告公司工作幾年？）不記得。（問：你在被告公司任職期間，公司有無給你特別休假？）沒有。（問：其他員工有沒有？）也應該都沒有。（問：你有無聽過其他員工因為沒有休特別休假，所以將其換算成工資領取公司？）從來都沒有特休這兩個字，也沒有特休獎金。…（問：根據110年9月薪資明細表，你應該領取的金額是12,814元，有無領到該金額？）是有領到那些錢，但實際上沒有領到足額，但不知道多少。（問：你有無領到110年9月薪資明細表所載之足額應領金額？）差兩到三千元。」等語（見卷㈢第18-23頁）。依證人庚○○之證詞，其與原告丁○○、甲○○為同事，沒有特別休假，也沒有領取特別休假工資，雖在薪資表上簽名領得薪資，但領到的數額低於薪資表上之金額。
　　　⑷依據證人即被告之前員工丙○○、戊○○、庚○○之證詞，其等領取之薪資低於基本工資，也沒有特別休假或特休未休之工資，雖在薪資明細表上簽名，但並未領取足額之明細表上之金額，互核一致，應可採信。故被告雖提出原告簽名之薪資明細表，但不足以證明原告已領取其上所記載之金額，及被告已給付超過基本工資之報酬。
　　⒋又依被告之主張，其支付原告丁○○之薪資如計算表一（見卷㈠393、395頁），支付原告甲○○之薪資如計算表二（見卷㈠397、399頁）。惟原告每年所得稅申報的薪資所得，皆低於被告主張給付之薪資數額，以109年為例，被告主張支付丁○○之薪資為320,760元，支付甲○○之薪資為318,516元，然查丁○○、甲○○當年之所得稅清單，其二人領取被告之薪資所得為244,700元、235,200元，此有其二人之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可按（見本院卷㈢第67、77頁），有高達7、8萬元之差額。依常情，若原告等確實有領取如薪資明細表之薪資，此可列入被告公司之支出，攸關被告公司繳納稅額，被告斷無不依薪資明細表列載之薪資申報之理。故原告雖在該薪資明細表上簽名，但不足以證明原告已領取該薪資明細表上之金額。
　　⒌又原告丁○○、甲○○主張其自112年9月起由時薪制改為月薪制（見卷㈠第41、43頁），被告則主張原告自112年5月起改採月薪制（見卷㈢第395、399頁）。查由原告之薪資明細表，在112年4月之前均記載工作時數、出勤天數，但自112年5月之後未記載工作時數，出勤天數則記載30天（見卷㈠第305-308頁），顯見被告自張自112年5月之後改為月薪制，月薪為26,410元或26,400元應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
　　⒍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付足額之工資予原告丁○○、甲○○，雖原告主張其實際領取之時薪為108年115元、109年120元、110年120元、111年125元、112年125元，以此來計算與當年度基本工資之差額，然108、109、110年部分，並無證據足資證明。按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於調解時已自認約定時薪125元（見卷㈠34頁）。故均應以該金額計算被告短付之工資差額。經核對被告提出之原告丁○○、甲○○打卡紀錄（見卷㈠第93-207頁），及108年、109年、110年、111年、112年之基本工資時薪分別為150元、158元、160元、168元、176元，各該年度時薪之差額分別為25元、33元、35元、43元、51元，則丁○○請求附表一所示基本工資差額242,736元，甲○○請求附表二所示基本工資差額275,251元，均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則為無理由。
（二）原告依勞基法第3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丁○○特休未休工資161,936元、給付甲○○特休未休工資97,088元、給付己○○特休未休工資72,700元（其計算詳如計算表三、計算表四、計算表五，見本院卷㈠第27-31頁），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第6項定有明文。又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所謂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之1條第2項第1款亦有明文規定。
　　⒉查原告丁○○主張其自89年5月26日起至112年12月11日止受僱於被告，故其107年、108年、109年、110年、111年分別應有24、25、26、27、28日之特別休假云云。然查：
　　　⑴原告雖提出112年10月4日在台南市政府勞工局調解紀錄（見卷㈠第34頁），兩造對於原告丁○○自89年5月到職並不爭執，然被告公司係於93年10月6日才設立，此有被告公司登記資料可按（見卷㈡第74頁），故原告丁○○在此之前之雇主並非被告，兩造上開不爭執事項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原告自93年10月4日起至112年11月17日止（此為兩造契約終止日）受僱於被告應可認定。則依上開規定，丁○○在107、108、109、110、111年度之特別休假天數分別為19日、20日、21日、22日、23日。
　　　⑵又原告丁○○在上開年度，被告並未給付足額之工資已如前述，應以基本工資計算日薪，則依附表三所示，丁○○107年至111年之特別休假之工資為130,896元。雖被告抗辯：已於每年一月支付前一年特休未休工資云云，並提出原告簽名之薪資明細表為證。然查，被告雖讓原告在薪資明細表上簽名，但均未領取足額之款項，且被告之員工均無特別休假及領取特別休假工資，已由證人丙○○、戊○○、庚○○證述在前，被告抗辯已清償云云，不足採信。從而，原告丁○○請求特休未休之工資130,896元為有理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
　　⒉原告甲○○、己○○主張其自100年6月10日起至112年12月11日止受僱於被告，故其107年、108年、109年、110年、111年分別應有15、15、15、16、17日之特別休假等語。然查：
　　　⑴被告主張原告甲○○、己○○均於103年3月18日到職，113年1月5日終止勞動契約，其二人在上開年度之特別休假日數為14、15、15、15、15日云云。然查，兩造於112年10月4日在台南市政府勞工局調解時，對於原告甲○○、己○○二人均在100年6月10日到職並不爭執，此有該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參（見卷㈠第34頁）。雖依原告之勞保資料，原告甲○○二人在103年3月18日才以被告為投保單位投保勞工保險，然成立僱傭關係而未投保勞工保險者所在多有，故原告二人在103年3月18日才加入勞保，不足認定兩造自斯時起才成立僱傭關係。況證人丙○○到庭證稱其於100年至104年間受僱於被告公司，其到職時原告甲○○、己○○等人均已在職，顯見甲○○、己○○在100年間即已受僱於被告公司，被告抗辯稱其等103年3月18日才受僱於被告尚無可採，應以兩造調解時不爭執之100年6月10日為準。故原告甲○○、己○○自100年6月10日起至112年11月17日止（此為兩造契約終止日）受僱於被告應可認定，其二人在107、108、109、110、111年度之特別休假天數分別為15日、15日、15日、16日、17日。
　　　⑵原告甲○○在上開年度，被告並未給付足額之工資已如前述，應以基本工資計算日薪，則依附表四所示，甲○○107年至111年之特別休假之工資為97,088元。又原告己○○（原名蔡育勳）於107年至111年度之日薪分別為785元、800元、800元、840元、880元，則其特別休假工資，依附表五所示為64,175元。雖被告抗辯：其已於每年一月支付前一年特休未休工資云云，並提出原告簽名之薪資明細表為證。然查，被告雖讓原告在薪資明細表上簽名，但均未領取足額之款項，且被告之員工均無特別休假及領取特別休假工資，已由證人丙○○、戊○○、庚○○證述在前，被告抗辯已清償云云，不足採信。從而，原告甲○○請求特休未休之工資97,088元，原告己○○特休未休工資64,175元為有理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　　　
（三）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並依同法第1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丁○○資遣費330,158元、給付甲○○資遣費181,986元、給付己○○資遣費189,000元（其計算詳如計算表六、計算表七、計算表八，見本院卷㈠第41-45頁）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此觀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自明。本件被告於兩造系爭僱傭關係存續期間，確有短發薪資且數年未按期發放特休未休折算工資，誠如上述，堪認伊未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故原告於112年11月17日調解時主張，被告公司未依約給付給付薪資差額、特休未休工資為由，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向被告為終止兩造系爭僱傭關係之意思表示，尚屬有據，系爭僱傭關係終止。
　　⒉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自應依前揭規定給付原告資遣費。且查：
　　　⑴原告丁○○主張其自89年5月26日到職，於112年12月11日終止勞勞契約，被告應給付其資遣費330,158元云云（見計算表六，本院卷㈠第41頁）。然查，被告公司於93年10月6日才設立，原告丁○○主張在此之前即已到職並無足採。又丁○○在93年10月6日任職被告公司後，於111年5月26日並退保，於111年9月1日方加保回被告公司，期間已逾三個月，此有丁○○之勞工保險資料可證（見卷㈡第15頁）。再參以被告之111年6月、7月、8月之薪資細表，員工姓名欄中並無丁○○之名字（見卷㈠第317-319頁），足證被告抗辯丁○○在上開逾三個月之期間離職，年資已中斷，本件原告丁○○得請求資遣費之其任職期間為111年9月2日到112年11月17日止，其資遣年資為1年6月又12日，資遣基數為436/720，至於丁○○93年10月6日至111年5月26日之年資，兩造為合意終止，並無可得請領資遣費之法定事由存在。又原告甲○○、己○○均自100年6月10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到112年11月17日為止，其資遣年資為12年5月又8日，資遣基數為6，此部分之事實均堪認定。
　　　⑵又原告三人主張其平均工資計算如附表六、附表七、附表八所示，並將其得領取之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加入平均工資計算。然查，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定有明文。又勞工於每一年度終結，是否均有未休畢之特別休假而得支領代償金，未必逐年相同，再徵以特別休假之設計，旨在提供勞工休憩、調養身心之機會，並非用以換取工資，是雇主於年度終了就勞工未休畢特別休假給與之金錢，當非勞工於年度內繼續工作之對價，僅能認係補償勞工未能享受特別休假所給與之代償金，亦不具備經常性，與勞基法所規定工資意義不同，自非屬工資性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87號判決、108年度台上字第2169號判決參照）。未休假獎金僅係補償勞工未能享受特別休假所給與之代償金，非勞工工作之對價，亦不具經常性，自非屬工資性質，故原告主張應將未休假獎金列入計算平均工資，自屬無據。從而，以此計算原告丁○○之資遣費依附表六所示，計算為14,945元。原告甲○○之資遣費依附表七所示，計算為133,074元。原告己○○之資遣費依附表八所示，計算為118,824元。
（四）從而，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金額如附表九所示：丁○○得請求基本工資差額242,736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30,896元、資遣費14,945元，共388,577元；甲○○得請求基本工資差額275,251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97,088元、資遣費133,074元，共505,413元；己○○得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64,175元、資遣費118,824元，共182,99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3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丁○○388,577元、原告甲○○505,413元、原告己○○182,999元，及均自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就主文第1項、第2項、第3項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附表一：原告丁○○工作日數、工資差額之認定

		


		


		




		月份

		丁○○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08年4月

		20日

		20日

		20日



		108年5月

		22日

		22日

		22日



		108年6月

		19日

		19日

		19日



		108年7月

		22日

		23日

		23日



		108年8月

		21日

		21日

		21日



		108年9月

		20日

		20日

		20日



		108年10月

		21日

		21日

		21日



		108年11月

		20日

		20日

		20日



		108年12月

		22日

		22日

		22日



		共計

		187日

		187日

		187天
108年時薪基本工資150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25元，一日差200元
108年薪資差額200×187＝
37,400元



		


		丁○○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09年1月

		17日

		17日

		17日



		109年2月

		17日

		17日

		17日



		109年3月

		22日

		22日

		22日



		109年4月

		20日

		20日

		20日



		109年5月

		20日

		20日

		20日



		109年6月

		20日

		20日

		20日



		109年7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8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9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10月

		19日

		19日

		19日



		109年11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12月

		23日

		23日

		23日



		共計

		242天

		242天

		242天
109年時薪基本工資158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33元，一日差264元
109年薪資差額264×242＝
63,888元



		


		丁○○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0年1月

		17日

		16日

		16日



		110年2月

		15日

		14日

		15日



		110年3月

		16日

		13日

		16日



		110年4月

		19日

		16日

		19日



		110年5月

		21日

		19.5日

		21日



		110年6月

		21日

		19.5日

		21日



		110年7月

		22日

		19日

		22日



		110年8月

		20日

		19日

		20日



		110年9月

		21日

		20日

		21日



		110年10月

		21日

		19日

		20日



		110年11月

		18日

		18日

		18日



		110年12月

		21日

		20日

		21日



		共計

		232天

		213天

		230日
110年時薪基本工資160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35元，一日差280元
110年薪資差額280×230＝
64,400元



		


		丁○○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1年1月

		19日

		19日

		19日



		111年2月

		9日

		9日

		9日



		111年3月

		22日

		20日

		22日



		111年4月

		19日

		18日

		19日



		111年5月

		14日

		13日

		14日



		111年6月

		21日

		×

		×



		111年7月

		21日

		×

		×



		111年8月

		23日

		×

		×



		111年9月

		20日

		18.5日

		20日



		111年10月

		20日

		17.5日

		20日



		111年11月

		21日

		20日

		21日



		111年12月

		10日

		9日

		10日



		共計

		219天

		144天

		154天
111年時薪基本工資168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43元，一日差344元
111年薪資差額344×154＝
52,976



		


		丁○○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2月1月

		7日

		7日

		7日



		112年2月

		12日

		12日

		12日



		112年3月

		23日

		20日

		23日



		112年4月

		17日

		16日

		17日



		112年5月

		22日

		月薪制

		月薪制，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6月

		20日

		月薪制

		月薪制，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7月

		19日

		月薪制

		月薪制，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8月

		22日

		月薪制

		月薪制，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共計

		142天

		55天

		59天
112年時薪基本工資176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51元，一日差408元
112年薪資差額408×59＝
24,072元



		


		


		


		242,736元







　　　　　
		附表二：原告甲○○工作天數、工資差額之認定

		


		


		




		月份

		甲○○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08年4月

		20日

		20日

		20日



		108年5月

		22日

		22日

		22日



		108年6月

		19日

		19日

		19日



		108年7月

		23日

		23日

		23日



		108年8月

		19日

		19日

		19日



		108年9月

		19日

		19日

		19日



		108年10月

		21日

		21日

		21日



		108年11月

		20日

		20日

		20日



		108年12月

		21日

		21日

		21日



		共計

		184天

		184天

		184天
108年時薪基本工資150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25元，一日差200元
108年薪資差額200×184＝
36,800元



		


		甲○○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09年1月

		17日

		17日

		17日



		109年2月

		19日

		18.6日

		18.6日



		109年3月

		22日

		22日

		22日



		109年4月

		20日

		20日

		20日



		109年5月

		19日

		20日

		19日



		109年6月

		20日

		20日

		20日



		109年7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8月

		16日

		21日

		16日



		109年9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10月

		19日

		19日

		19日



		109年11月

		19.5日

		21日

		19.5日



		109年12月

		22.2日

		23日

		22.2日



		共計

		235.7天

		242天

		235.3天
109年時薪基本工資158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33元，一日差264元
109年薪資差額264×235.3＝62,119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甲○○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0年1月

		21日

		21日

		21日



		110年2月

		15日

		15日

		15日



		110年3月

		23日

		23日

		23日



		110年4月

		10日

		19日

		10日



		110年5月

		0

		×

		×



		110年6月

		21日

		21日

		21日



		110年7月

		22日

		22日

		22日



		110年8月

		22日

		22日

		22日



		110年9月

		21日

		21日

		21日



		110年10月

		21日

		21日

		21日



		110年11月

		24日

		24日

		24日



		110年12月

		22日

		22日

		22日



		共計

		222天

		231天

		222日
110年時薪基本工資160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35元，一日差280元
110年薪資差額280×222＝
62,160元



		


		甲○○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1年1月

		21日

		21日

		21日



		111年2月

		15日

		15日

		15日



		111年3月

		23日

		23日

		23日



		111年4月

		17.5日

		17.5日

		17.5日



		111年5月

		21日

		21日

		21日



		111年6月

		21日

		21日

		21日



		111年7月

		21日

		20日

		20日



		111年8月

		23日

		23日

		23日



		111年9月

		21日

		21日

		21日



		111年10月

		20日

		20日

		20日



		111年11月

		22日

		22日

		22日



		111年12月

		22日

		22日

		22日



		共計

		247.5天

		246.5天

		246.5天
111年時薪基本工資168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43元，一日差344元
111年薪資差額344×246.5＝84,796



		


		甲○○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2月1月

		15日

		15日

		15日



		112年2月

		17日

		17日

		17日



		112年3月

		23日

		23日

		23日



		112年4月

		17日

		17日

		17日



		112年5月

		22日

		月薪制

		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6月

		20日

		月薪制

		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7月

		14.5日

		月薪制

		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8月

		7.5日

		月薪制

		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共計

		136天

		72天

		72天
112年時薪基本工資176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51元，一日差408元
112年薪資差額408×72＝
29,376元



		


		


		


		275,251元







　　　　　
		附表三：原告丁○○特休未休明細表

		


		


		




		年度

		特休天數

		當年度日薪

		特休未休應付工資



		107

		19日

		140×8＝1,120

		1,120×19＝21,280



		108

		20日

		150×8＝1,200

		1,200×20＝24,000



		109

		21日

		158×8＝1,264

		1,264×21＝26,544



		110

		22日

		160×8＝1,280

		1,280×22＝28,160



		111

		23日

		168×8＝1,344

		1,344×23＝30,912



		


		


		


		130,896







　　　　　　　　　　　　　　　　　　　　　　　　　　　　
		附表四：原告甲○○特休未休明細表

		


		


		




		年度

		特休天數

		當年度日薪

		特休未休應付工資



		107

		15日

		140×8＝1,120

		1,120×15＝16,800



		108

		15日

		150×8＝1,200

		1,200×15＝18,000



		109

		15日

		158×8＝1,264

		1,264×15＝18,960



		110

		16日

		160×8＝1,280

		1,280×16＝20,480



		111

		17日

		168×8＝1,344

		1,344×17＝22,848



		


		


		


		97,088







　　　　　　　　　　　　　　　　　　　　　　　　　　　　
		附表五：原告己○○特休未休明細表

		


		


		




		年度

		特休天數

		當年度日薪

		特休未休應付工資



		107

		15日

		785

		785×15＝11,775



		108

		15日

		800

		800×15＝12,000



		109

		15日

		800

		800×15＝12,000



		110

		16日

		840

		840×16＝13,440



		111

		17日

		880

		880×17＝14,960



		


		


		


		64,175







　　　　　　　　　　　　　　　　　　　　　　　　　　　　
		附表六：原告丁○○資遣費計算

		




		年/月

		當月薪資



		112/5

		26,410



		112/6

		26,400



		112/7

		26,400



		112/8

		26,400



		112/9

		19,800



		112/10

		22,220



		112/11/16

		26,400÷30×16＝14080



		原告自【112年11月17日】 計算事由發生日起算（該日不計入），往前回溯6個月，其當月、前第1、2、3、4、5、6月份之工資，分別為【14,080、22,220、19,800、26,400、26,400、26,400、12,779】元，工資總額為148,079元，除以6即為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據此計算，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應為【24,680】元（計算式：(14080+22220+19800+26400+26400+26400+(26410×15÷31))÷6=24680。
原告之月平均工資為【24,680】元，其自【111年9月2日】 開始任職於被告公司至事由發生日即【112年11月17日】止，自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1年2個月又16天】，新制資遣基數為【436/720】，（新制資遣基數計算公式：([年+(月+日÷30)÷12]÷2），原告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之資遣費為【14,945】元（計算式：月平均工資×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七：原告甲○○資遣費計算

		




		年/月

		當月薪資



		112/5

		26,410



		112/6

		26,400



		112/7

		22,000



		112/8

		10,560



		112/9

		23,320



		112/10

		23,936



		112/11/16

		26,400÷30×16＝14080



		原告自【112年11月17日】 計算事由發生日起算（該日不計入），往前回溯6個月，其當月、前第1、2、3、4、5、6月份之工資，經扣除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各款所規定之各項給付後，分別為【14,080、23,936、23,320、10,560、22,000、26,400、12,779】元，工資總額為133,075元，除以6即為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據此計算，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應為【22,179】元（計算式：(14080+23936+23320+10560+22000+26400+(26410×15÷31))÷6=22179，元以下四捨五入）。
原告之月平均工資為【22,179】元，其自【100年6月10日】 開始任職於被告公司至事由發生日即【112年11月17日】止，自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12年5個月又8天】，新制資遣基數為【6】，【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規定）】，原告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之資遣費為【133,074】元（計算式：月平均工資×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八：原告己○○資遣費計算

		




		年/月

		當月薪資



		112/5

		20,240



		112/6

		20,240



		112/7

		21,120



		112/8

		10,120



		112/9

		20,240



		112/10

		23,232



		112/11/16

		26,400÷30×16＝14080



		原告自【112年11月17日】 計算事由發生日起算（該日不計入），往前回溯6個月，其當月、前第1、2、3、4、5、6月份之工資，分別為【14,080、23,232、20,240、10,120、21,120、20,240、9,794】元，工資總額為118,826元，除以6即為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據此計算，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應為【19,804】元（計算式：(14080+23232+20240+10120+21120+20240+(20240×15÷31))÷6=19804，元以下四捨五入）。
原告之月平均工資為【19,804】元，其自【100年6月10日】 開始任職於被告公司至事由發生日即【112年11月17日】止，自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12年5個月又8天】，新制資遣基數為【6】，【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規定）】，原告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之資遣費為【118,824】元（計算式：月平均工資×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九：原告得請求之金額

		


		


		


		




		姓名

		工資差額

		特休未休工資

		 資遣費

		總金額



		丁○○

		242,736元

		130,896元

		14,945元

		388,577元



		甲○○

		275,251元

		97,088元

		133,074元

		505,413元



		己○○

		×

		64,175元

		118,824元

		182,999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4號

原      告  王麗雅  



            蔡吉草  



            郭美玉  

                      居臺南市○里區鎮○里000鄰○○路000巷000弄00號



前列三人

訴訟代理人  戴雅韻律師（法扶）

被      告  銪昇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忠霖  

訴訟代理人  賴鴻鳴律師

            陳妍蓁律師

            陳思紐律師

            鄭硯萍律師

複代理人    謝旻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丁○○新臺幣388,577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新臺幣505,413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己○○新臺幣182,999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原告丁○○負擔百分之25、原告甲○○負擔百分之6、原告己○○負擔百分之5、被告負擔百分之64。

六、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388,577元為原告丁○○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505,413元為原告甲○○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182,999元為原告己○○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向被告請求給付低於基本工資差額、特休未休折算工資、資遣費，聲明第一、二項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丁○○新臺幣（下同）843,89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甲○○639,0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訴狀送達後，原告於民國114年5月8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丁○○818,2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甲○○613,9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卷㈢第137、138頁）。原告上開所為，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一）原告等三人均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組立人員（下稱系爭僱傭契約）。原告丁○○於89年5月26日到職，原告甲○○、己○○則均於100年6月10日到職。原告丁○○、甲○○之薪資以時薪計算，原告己○○薪資則約定月薪。

（二）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1條第1項明定，勞工之薪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薪資低於最低工資者，以最低工資為其工資數額。原告丁○○、甲○○自受僱時起，被告給付薪資均低於每小時之基本工資。自108年4月至112年8月，被告短少給付原告丁○○工資326,198元（計算表一，卷㈢141、142頁），短少給付甲○○工資334,841元（計算表二，卷㈢143、144頁）。　

（三）被告未依勞基法第38條之規定給予原告特別休假，原告丁○○、甲○○及己○○爰依勞基法第3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丁○○特休未休工資161,936元（計算表三），給付原告甲○○特休未休工資97,088元（計算表四），給付原告己○○特休未休工資72,700元（計算表五）。

（四）因被告違法勞基法短少給付工資、未依法給予特別休假，原告等於112年9月23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2年10月4日調解，因雙方無共識，調解不成立（原證一）。

（五）原告等再於112年10月30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2年11月17日調解時主張：因被告違法而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短少工資、特休未休工資及資遣費。因雙方毫無共識調解不成立。

（六）被告確有如上所述違反勞基法之情事，原告再於112年12月8日以臺南興華街郵局第000084號存證信函通知被告，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同法第1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資遣費，經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丁○○資遣費為330,158元（計算表六），應給付原告甲○○資遣費為181,986元（計算表七），應給付原告己○○資遣費為189,000元（計算表八）。

（七）綜上所述，被告應給付原告丁○○短少工資326,198元（計算表一）、特休未休工資161,936元（計算表三）、資遣費330,158元（計算表六），共計818,292元；應給付原告甲○○短少工資334,841元（計算表二）、特休未休工資97,088元（計算表四）、資遣費181,986元（計算表七），共計613,915元；應給付原告己○○特休未休工資72,700元（計算表五）、資遣費189,000元（計算表八），共計261,700元。

（八）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丁○○818,2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甲○○613,9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給付原告己○○261,7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⒋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⒌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

（一）原告起訴被告違法短少工資、未依法給予特別休假等云云，然依108年至112年薪資明細表（被證一）可見：

　　⒈原告丁○○108年度日薪1,240元、時薪155元；109年1月份至110年11月份日薪1,320元、時薪165元；110年12月份至111年12月份日薪1,360元、時薪170元；112年1月份至4月份日薪1,440元、時薪180元；112年5月份開始改以月薪26,400元。則丁○○歷年時薪均高於當年度基本時薪，且每月薪資明細均經丁○○簽名確認，並無短少情形，原告丁○○請求無理由。

　　⒉原告甲○○108年度日薪1,240元、時薪155元；109年1月份至110年11月份日薪1,320元、時薪165元；110年12月份至111年12月份日薪1,360元、時薪170元；112年1月份至4月份日薪1,440元、時薪180元；112年5月份開始改以月薪26,400元。則甲○○歷年時薪均高於當年度基本時薪，且每月薪資明細均經甲○○簽名確認，並無短少情形，原告甲○○請求無理由。

（二）特別休假部分：

　　　查被告公司於93年10月6日設立登記，則原告丁○○非於89年5月26日到職，且丁○○於111年5月26日自被告公司離職並退保，於111年9月1日方加保回被告公司，期已逾3月，按勞基法第10條：「定期契約屆滿後或不定期契約因故停止履行後，未滿三個月而訂定新約或繼續履行原約時，勞工前後工作年資，應合併計算。」丁○○應於111年9月1日起重新計算年資，而被告每年1月份統計去年度原告等特別休假日數，於1月份薪資一同支付原告等未休假獎金，此種發放方式原告等知悉且同意，每年度均經原告等簽收無誤，則原告等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為無理由。

（三）原告等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　　　

　　⒈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參之勞動契約為繼續性契約，而勞動契約之終止，現行勞基法係採法定事由制，則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所稱「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亦應具有繼續性，倘僅為偶發性、一次性，則非屬該條款所稱之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始合於勞動契約之性質。

　　⒉原告等雖於112年12月8日寄發存證信函，稱被告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工資等，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並要求被告給付資遣費云云，然如前述，被告並無短少給付工資之情形，且特休獎金屬一次性給付，亦不符合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得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則原告等終止勞動契約無理由，原告等逕自於112年12月8日至29日連續曠職，被告遂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與原告等勞動契約，並於113年1月5日以台南西華郵局存證號碼11、12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等，則原告等請求資遣費為無理由。　　

（四）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於假執行。 

　　⒊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依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丁○○之基本工資差額326,198元（計算表一，卷㈢第141、142頁）、原告甲○○之基本工資差額334,841元（計算表二，卷㈢第143、144頁），有無理由？經查：

　　⒈按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基法第1條第2項、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有明文。故國家為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而制定勞基法，規定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適用勞基法之事業單位依其事業性質以及勞動態樣，固得與勞工另訂定勞動條件，但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

　　⒉經查，原告丁○○、甲○○主張其與被告訂立系爭僱傭契約，約定以時薪計算，然被告給付之薪資均不足基本工資等情，業據提出兩造112年9月23日之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為證，當日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乙○○出席，對於原告丁○○於89年5月到職，約定時薪125元，甲○○於100年6月10日到職，約定時薪125元，雙方不爭執，此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見卷㈠33、34頁）。而108年、109年、110年、111年、112年之基本工資時薪分別為150元、158元、160元、168元、176元，被告以時薪125元給付工資自有不足。

　　⒊雖被告提出原告108年至112年之薪資明細表為證（見卷㈠第301-372頁），主張其給付原告丁○○、甲○○之薪資均高於當年之基本工資，原告對明細表上之簽名為真正亦不爭執，惟抗辯稱要簽名才能領到薪資，領到的薪資均有不足等語。經查：

　　　⑴證人即被告之前員工丙○○到庭證稱：「（問：證人曾經在被告公司工作過嗎？）有。（問：工作時間？）我忘了。十幾年了。剛進來好像100到104年，日期忘了。

　　　　大約在100年進被告公司，104年離職。（問：本件原告甲○○、己○○、丁○○是否認識？）都是同事。（問：做何工作？）做汽車車燈。（問：你跟原告工作性質都一樣嗎？）對。（問：公司有多少員工？）沒幾個，我剛進去好像不到十個人，我也忘了。（問：是否知道本件原告甲○○、己○○、丁○○何時開始在被告公司工作？）我不知道，我進去時他們都在做了，我離開時他們還在做。（問：被告公司薪水如何發放？）領現金。算時薪。（問：薪水多久發一次？）一個月算一次。（問：本件原告甲○○、己○○、丁○○領薪水的方式是否跟你一樣？）我在時那段時間都是一樣，我離職就不知道。（提示被證1，問：被告公司發放薪水時是否會讓員工在薪資明細表上簽名？）有啊。都這樣子阿。（問：有無按照薪資明細表上所記載之金額、出勤日數去領應該領的薪水？）久了我也忘了。我離職差不多十年。（問：是按照時薪計算？）對。我離職就不知道了。（問：按照時薪計算，被告有無依照工作時數給付薪水？）他都用日記條子讓我們寫，但內帳我沒看到。（問：被告公司有無依照時薪、工作時數給付足額薪水？）那時領多少忘了。（問：是否記得當時的時薪為何？）我們剛進去100年時是75元，離職時忘了。（提示薪資明細表，問：剛才證人說領薪水時有讓你們在薪資明細表上簽名，有無領到上面之應領金額之數字？有無核對？）他壹張單子給我們，簽一簽沒有仔細看。排隊簽一簽就走了。（問：公司就特別休假若未休，被告公司是否會將特別休假以工資補償？）剛進去什麼都沒有，最後我離職就不知道了。（問：有無特別休假？）我離開時好像沒有，沒有這條。（問：公司有無給予特別休假？）沒有。我們是算時薪，有做有錢，沒做沒錢。提示112 年11月薪資明細表，本院卷㈠302 頁，問：有些人薪資有特別記載『含特休』，有將特別休假換成工資，是否如此？）這時我已經離開了。（問：你任職被告公司期間，不記得有領特別休假工資？）我不記得他們有。後來改變怎樣我不曉得。（問：剛證人說離職時時薪多少忘了，那時你印象中時薪有無100元？）沒有。（問：有無到90元？）沒有。可能85那邊。（問：剛才證人說工作期間完全沒有特別休假？）沒有。（問：公司也沒有給你特別休假的工資？）沒有。」等語（見卷㈢第7-12頁），依證人丙○○之證詞，其與原告丁○○、甲○○為同事，工作相同，100年到104年受僱於被告公司期間，時薪不到100元，低於基本工資，沒有特別休假，也沒有領取特別休假工資。

　　　⑵證人即被告之前員工戊○○到庭證稱：「（問：是否曾經在被告公司工作嗎？）有。（問：工作時間？）94年至113年，忘了113年幾月，知道過完農曆年就沒做了。（問：跟原告甲○○、己○○、丁○○是否認識？是否同一部門？）認識，對。是做車燈組合的。（問：你進被告公司之後，當時原告三人是否已經在被告公司？）沒有，我進去時是丁○○在，再來我進去，甲○○、己○○比較後面進來。（問：是否知道丁○○何時進被告公司？）我不曉得。他來很多年我才進來，我沒有問。我進去時他已經在那邊很久了。（問：甲○○、己○○何時進被告公司？）我沒有記那麼清楚。只知道他們跟阿娥就是丙○○是同一天進來的。（問：被告公司之薪資如何發放？）我剛進去一個小時75元，加班也是一個小時75元。剛開始有用存摺進存摺，之後就是領現金。忘了何時開始領現金。（問：是否知道甲○○、丁○○之薪水如何計算？）跟我們一樣，時薪。我們薪水相同。（提示被證1，問：被告公司發放薪資時，是否會讓你在薪資明細表上簽收？）我那時不是這樣子。我說錯，我是103年離職的。（問：當時領薪水時並沒有做簽收嗎？）我們每次領薪水他會拿壹張單子上面會寫我們每人名字，叫我們領到薪水就簽名字。也是類似被證1，只是沒有寫那麼多項。單子上就是寫我們名字，我要領薪水就找我們名字，領到薪水就寫名字上去就好了。（問：單子上寫什麼？是時薪、總金額、時數？）好像只有寫總金額。（問：是否會核對領到的現金跟上面的總金額是否一致？）領沒有那麼多，金額有差距。（問：為何有差距？）我不曉得，他們公司每個人都這樣子做。（問：簽收的金額跟實際領到的金額不一致，沒有員工質疑嗎？）我們都想要有收入，不會想那麼多。（問：領到的金額跟上面記載的金額差距多少？）應該有差幾千元。（問：大概領到幾成的錢？）他不會寫差很多，我的部分差大概兩、三千。我們不會去看別人的，不知道他領多。有人上班時數不一樣，只知道自己領多少。（問：其他員工有無跟你一樣沒有領到薪資表上之金額嗎？）對。（問：你如何知道？）大家會討論。可是我們不會去瞭解這麼多。（問：公司沒有發足額薪水這件事情有何用意？）我也不太曉得。（問：你在被告公司期間，有無特別休假？）沒有。（問：所有的人都沒有特別休假嗎？）都一樣。我們都只休國定假日而已。（提示112年10月份薪資明細表，問：發放的錢裡面有些有人有特別休假未休而折算成工資發放，是否如此？）我不太了解你的意思。（問：剛才證人說剛進被告公司時時薪75元，當時基本工資為何？）沒有算那個。（問：你要離職的103年時，時薪為何？）80元。（問：剛才證人說任職期間都沒有特別休假？）對。（問：公司有無將特別休假的工資算給你們？）沒有。」等語（見本院卷㈢第12-18頁）。依證人戊○○之證詞，其與原告丁○○、甲○○為同事，工作相同，103年離職時，時薪80元，低於基本工資，沒有特別休假，也沒有領取特別休假工資，雖在薪資表上簽名領得薪資，但領到的數額低於薪資表上之金額。

　　　⑶又證人即被告公司之前員工庚○○到庭證稱：「（問：在被告公司工作過嗎？工作時間？）正確年度我不知道，只知道比甲○○晚一年進去，離職時間不知道，年代久遠了。（問：離開被告公司有無超過五年？）有。（問：在任職被告公司期間，甲○○、己○○、丁○○是否是你同事？）是。（問：他們工作內容是否跟你一樣？）不完全一樣。男生跟我的都差不多，但女生的就不太一樣，他們做的是輕鬆的工作，我們做的是比較勞力的。（問：薪水是否依照時薪計算？）我是月薪。（問：原告甲○○、丁○○薪水是時薪或月薪？）時薪。（問：她們的薪水如何計算？）我不知道。不了解。（問：你離職時他們甲○○、己○○、丁○○三人都還在職嗎？）是。（問：公司是如何發放員工薪水？是帳戶轉帳或領現金？）領現金。（提示被證1薪資明細表，問：被告公司在發放現金時，是否會依照明細表請員工在對應之欄位簽收？）對。（問：你領到的金額跟上面記載的應領金額是否一致？）不一致喔。比如說我的薪水是新臺幣26,400元，實領金額不是完全都一樣喔。（問：薪資明細表上有應領金額、借支、勞健保費用等金額，數字是否正確？你領到的金額跟上面所載應領金額是否一樣？）沒有，跟上面記載的至少差兩至三千元。（問：若跟簽收單據上的金額不符，為何要簽收？）為了生計，若不簽收他就不給你薪水。（問：只有你的狀況如此？或所有員工都如此？每人少領金額為何？）我自己是少領兩到三千，其他人不知道，但公司裡面應該都這樣，我們有討論過。我先說我的情況，我第一次領到的薪水跟法定薪資有差距，我也不敢問，我是問其他公司同事，他們說公司給你多少你就領多少。（問：公司要你們簽收跟實際領到金額不符的單據，用意為何？）就是你有實際領到薪水跟上面是符合的，怕勞工局來查。（問：你是否記得在被告公司工作幾年？）不記得。（問：你在被告公司任職期間，公司有無給你特別休假？）沒有。（問：其他員工有沒有？）也應該都沒有。（問：你有無聽過其他員工因為沒有休特別休假，所以將其換算成工資領取公司？）從來都沒有特休這兩個字，也沒有特休獎金。…（問：根據110年9月薪資明細表，你應該領取的金額是12,814元，有無領到該金額？）是有領到那些錢，但實際上沒有領到足額，但不知道多少。（問：你有無領到110年9月薪資明細表所載之足額應領金額？）差兩到三千元。」等語（見卷㈢第18-23頁）。依證人庚○○之證詞，其與原告丁○○、甲○○為同事，沒有特別休假，也沒有領取特別休假工資，雖在薪資表上簽名領得薪資，但領到的數額低於薪資表上之金額。

　　　⑷依據證人即被告之前員工丙○○、戊○○、庚○○之證詞，其等領取之薪資低於基本工資，也沒有特別休假或特休未休之工資，雖在薪資明細表上簽名，但並未領取足額之明細表上之金額，互核一致，應可採信。故被告雖提出原告簽名之薪資明細表，但不足以證明原告已領取其上所記載之金額，及被告已給付超過基本工資之報酬。

　　⒋又依被告之主張，其支付原告丁○○之薪資如計算表一（見卷㈠393、395頁），支付原告甲○○之薪資如計算表二（見卷㈠397、399頁）。惟原告每年所得稅申報的薪資所得，皆低於被告主張給付之薪資數額，以109年為例，被告主張支付丁○○之薪資為320,760元，支付甲○○之薪資為318,516元，然查丁○○、甲○○當年之所得稅清單，其二人領取被告之薪資所得為244,700元、235,200元，此有其二人之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可按（見本院卷㈢第67、77頁），有高達7、8萬元之差額。依常情，若原告等確實有領取如薪資明細表之薪資，此可列入被告公司之支出，攸關被告公司繳納稅額，被告斷無不依薪資明細表列載之薪資申報之理。故原告雖在該薪資明細表上簽名，但不足以證明原告已領取該薪資明細表上之金額。

　　⒌又原告丁○○、甲○○主張其自112年9月起由時薪制改為月薪制（見卷㈠第41、43頁），被告則主張原告自112年5月起改採月薪制（見卷㈢第395、399頁）。查由原告之薪資明細表，在112年4月之前均記載工作時數、出勤天數，但自112年5月之後未記載工作時數，出勤天數則記載30天（見卷㈠第305-308頁），顯見被告自張自112年5月之後改為月薪制，月薪為26,410元或26,400元應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

　　⒍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付足額之工資予原告丁○○、甲○○，雖原告主張其實際領取之時薪為108年115元、109年120元、110年120元、111年125元、112年125元，以此來計算與當年度基本工資之差額，然108、109、110年部分，並無證據足資證明。按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於調解時已自認約定時薪125元（見卷㈠34頁）。故均應以該金額計算被告短付之工資差額。經核對被告提出之原告丁○○、甲○○打卡紀錄（見卷㈠第93-207頁），及108年、109年、110年、111年、112年之基本工資時薪分別為150元、158元、160元、168元、176元，各該年度時薪之差額分別為25元、33元、35元、43元、51元，則丁○○請求附表一所示基本工資差額242,736元，甲○○請求附表二所示基本工資差額275,251元，均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則為無理由。

（二）原告依勞基法第3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丁○○特休未休工資161,936元、給付甲○○特休未休工資97,088元、給付己○○特休未休工資72,700元（其計算詳如計算表三、計算表四、計算表五，見本院卷㈠第27-31頁），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第6項定有明文。又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所謂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之1條第2項第1款亦有明文規定。

　　⒉查原告丁○○主張其自89年5月26日起至112年12月11日止受僱於被告，故其107年、108年、109年、110年、111年分別應有24、25、26、27、28日之特別休假云云。然查：

　　　⑴原告雖提出112年10月4日在台南市政府勞工局調解紀錄（見卷㈠第34頁），兩造對於原告丁○○自89年5月到職並不爭執，然被告公司係於93年10月6日才設立，此有被告公司登記資料可按（見卷㈡第74頁），故原告丁○○在此之前之雇主並非被告，兩造上開不爭執事項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原告自93年10月4日起至112年11月17日止（此為兩造契約終止日）受僱於被告應可認定。則依上開規定，丁○○在107、108、109、110、111年度之特別休假天數分別為19日、20日、21日、22日、23日。

　　　⑵又原告丁○○在上開年度，被告並未給付足額之工資已如前述，應以基本工資計算日薪，則依附表三所示，丁○○107年至111年之特別休假之工資為130,896元。雖被告抗辯：已於每年一月支付前一年特休未休工資云云，並提出原告簽名之薪資明細表為證。然查，被告雖讓原告在薪資明細表上簽名，但均未領取足額之款項，且被告之員工均無特別休假及領取特別休假工資，已由證人丙○○、戊○○、庚○○證述在前，被告抗辯已清償云云，不足採信。從而，原告丁○○請求特休未休之工資130,896元為有理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

　　⒉原告甲○○、己○○主張其自100年6月10日起至112年12月11日止受僱於被告，故其107年、108年、109年、110年、111年分別應有15、15、15、16、17日之特別休假等語。然查：

　　　⑴被告主張原告甲○○、己○○均於103年3月18日到職，113年1月5日終止勞動契約，其二人在上開年度之特別休假日數為14、15、15、15、15日云云。然查，兩造於112年10月4日在台南市政府勞工局調解時，對於原告甲○○、己○○二人均在100年6月10日到職並不爭執，此有該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參（見卷㈠第34頁）。雖依原告之勞保資料，原告甲○○二人在103年3月18日才以被告為投保單位投保勞工保險，然成立僱傭關係而未投保勞工保險者所在多有，故原告二人在103年3月18日才加入勞保，不足認定兩造自斯時起才成立僱傭關係。況證人丙○○到庭證稱其於100年至104年間受僱於被告公司，其到職時原告甲○○、己○○等人均已在職，顯見甲○○、己○○在100年間即已受僱於被告公司，被告抗辯稱其等103年3月18日才受僱於被告尚無可採，應以兩造調解時不爭執之100年6月10日為準。故原告甲○○、己○○自100年6月10日起至112年11月17日止（此為兩造契約終止日）受僱於被告應可認定，其二人在107、108、109、110、111年度之特別休假天數分別為15日、15日、15日、16日、17日。

　　　⑵原告甲○○在上開年度，被告並未給付足額之工資已如前述，應以基本工資計算日薪，則依附表四所示，甲○○107年至111年之特別休假之工資為97,088元。又原告己○○（原名蔡育勳）於107年至111年度之日薪分別為785元、800元、800元、840元、880元，則其特別休假工資，依附表五所示為64,175元。雖被告抗辯：其已於每年一月支付前一年特休未休工資云云，並提出原告簽名之薪資明細表為證。然查，被告雖讓原告在薪資明細表上簽名，但均未領取足額之款項，且被告之員工均無特別休假及領取特別休假工資，已由證人丙○○、戊○○、庚○○證述在前，被告抗辯已清償云云，不足採信。從而，原告甲○○請求特休未休之工資97,088元，原告己○○特休未休工資64,175元為有理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　　　

（三）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並依同法第1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丁○○資遣費330,158元、給付甲○○資遣費181,986元、給付己○○資遣費189,000元（其計算詳如計算表六、計算表七、計算表八，見本院卷㈠第41-45頁）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此觀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自明。本件被告於兩造系爭僱傭關係存續期間，確有短發薪資且數年未按期發放特休未休折算工資，誠如上述，堪認伊未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故原告於112年11月17日調解時主張，被告公司未依約給付給付薪資差額、特休未休工資為由，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向被告為終止兩造系爭僱傭關係之意思表示，尚屬有據，系爭僱傭關係終止。

　　⒉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自應依前揭規定給付原告資遣費。且查：

　　　⑴原告丁○○主張其自89年5月26日到職，於112年12月11日終止勞勞契約，被告應給付其資遣費330,158元云云（見計算表六，本院卷㈠第41頁）。然查，被告公司於93年10月6日才設立，原告丁○○主張在此之前即已到職並無足採。又丁○○在93年10月6日任職被告公司後，於111年5月26日並退保，於111年9月1日方加保回被告公司，期間已逾三個月，此有丁○○之勞工保險資料可證（見卷㈡第15頁）。再參以被告之111年6月、7月、8月之薪資細表，員工姓名欄中並無丁○○之名字（見卷㈠第317-319頁），足證被告抗辯丁○○在上開逾三個月之期間離職，年資已中斷，本件原告丁○○得請求資遣費之其任職期間為111年9月2日到112年11月17日止，其資遣年資為1年6月又12日，資遣基數為436/720，至於丁○○93年10月6日至111年5月26日之年資，兩造為合意終止，並無可得請領資遣費之法定事由存在。又原告甲○○、己○○均自100年6月10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到112年11月17日為止，其資遣年資為12年5月又8日，資遣基數為6，此部分之事實均堪認定。

　　　⑵又原告三人主張其平均工資計算如附表六、附表七、附表八所示，並將其得領取之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加入平均工資計算。然查，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定有明文。又勞工於每一年度終結，是否均有未休畢之特別休假而得支領代償金，未必逐年相同，再徵以特別休假之設計，旨在提供勞工休憩、調養身心之機會，並非用以換取工資，是雇主於年度終了就勞工未休畢特別休假給與之金錢，當非勞工於年度內繼續工作之對價，僅能認係補償勞工未能享受特別休假所給與之代償金，亦不具備經常性，與勞基法所規定工資意義不同，自非屬工資性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87號判決、108年度台上字第2169號判決參照）。未休假獎金僅係補償勞工未能享受特別休假所給與之代償金，非勞工工作之對價，亦不具經常性，自非屬工資性質，故原告主張應將未休假獎金列入計算平均工資，自屬無據。從而，以此計算原告丁○○之資遣費依附表六所示，計算為14,945元。原告甲○○之資遣費依附表七所示，計算為133,074元。原告己○○之資遣費依附表八所示，計算為118,824元。

（四）從而，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金額如附表九所示：丁○○得請求基本工資差額242,736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30,896元、資遣費14,945元，共388,577元；甲○○得請求基本工資差額275,251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97,088元、資遣費133,074元，共505,413元；己○○得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64,175元、資遣費118,824元，共182,99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3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丁○○388,577元、原告甲○○505,413元、原告己○○182,999元，及均自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就主文第1項、第2項、第3項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附表一：原告丁○○工作日數、工資差額之認定    月份 丁○○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08年4月 20日 20日 20日 108年5月 22日 22日 22日 108年6月 19日 19日 19日 108年7月 22日 23日 23日 108年8月 21日 21日 21日 108年9月 20日 20日 20日 108年10月 21日 21日 21日 108年11月 20日 20日 20日 108年12月 22日 22日 22日 共計 187日 187日 187天 108年時薪基本工資150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25元，一日差200元 108年薪資差額200×187＝ 37,400元  丁○○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09年1月 17日 17日 17日 109年2月 17日 17日 17日 109年3月 22日 22日 22日 109年4月 20日 20日 20日 109年5月 20日 20日 20日 109年6月 20日 20日 20日 109年7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8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9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10月 19日 19日 19日 109年11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12月 23日 23日 23日 共計 242天 242天 242天 109年時薪基本工資158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33元，一日差264元 109年薪資差額264×242＝ 63,888元  丁○○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0年1月 17日 16日 16日 110年2月 15日 14日 15日 110年3月 16日 13日 16日 110年4月 19日 16日 19日 110年5月 21日 19.5日 21日 110年6月 21日 19.5日 21日 110年7月 22日 19日 22日 110年8月 20日 19日 20日 110年9月 21日 20日 21日 110年10月 21日 19日 20日 110年11月 18日 18日 18日 110年12月 21日 20日 21日 共計 232天 213天 230日 110年時薪基本工資160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35元，一日差280元 110年薪資差額280×230＝ 64,400元  丁○○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1年1月 19日 19日 19日 111年2月 9日 9日 9日 111年3月 22日 20日 22日 111年4月 19日 18日 19日 111年5月 14日 13日 14日 111年6月 21日 × × 111年7月 21日 × × 111年8月 23日 × × 111年9月 20日 18.5日 20日 111年10月 20日 17.5日 20日 111年11月 21日 20日 21日 111年12月 10日 9日 10日 共計 219天 144天 154天 111年時薪基本工資168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43元，一日差344元 111年薪資差額344×154＝ 52,976  丁○○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2月1月 7日 7日 7日 112年2月 12日 12日 12日 112年3月 23日 20日 23日 112年4月 17日 16日 17日 112年5月 22日 月薪制 月薪制，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6月 20日 月薪制 月薪制，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7月 19日 月薪制 月薪制，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8月 22日 月薪制 月薪制，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共計 142天 55天 59天 112年時薪基本工資176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51元，一日差408元 112年薪資差額408×59＝ 24,072元    242,736元 

　　　　　

附表二：原告甲○○工作天數、工資差額之認定    月份 甲○○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08年4月 20日 20日 20日 108年5月 22日 22日 22日 108年6月 19日 19日 19日 108年7月 23日 23日 23日 108年8月 19日 19日 19日 108年9月 19日 19日 19日 108年10月 21日 21日 21日 108年11月 20日 20日 20日 108年12月 21日 21日 21日 共計 184天 184天 184天 108年時薪基本工資150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25元，一日差200元 108年薪資差額200×184＝ 36,800元  甲○○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09年1月 17日 17日 17日 109年2月 19日 18.6日 18.6日 109年3月 22日 22日 22日 109年4月 20日 20日 20日 109年5月 19日 20日 19日 109年6月 20日 20日 20日 109年7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8月 16日 21日 16日 109年9月 21日 21日 21日 109年10月 19日 19日 19日 109年11月 19.5日 21日 19.5日 109年12月 22.2日 23日 22.2日 共計 235.7天 242天 235.3天 109年時薪基本工資158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33元，一日差264元 109年薪資差額264×235.3＝62,119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甲○○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0年1月 21日 21日 21日 110年2月 15日 15日 15日 110年3月 23日 23日 23日 110年4月 10日 19日 10日 110年5月 0 × × 110年6月 21日 21日 21日 110年7月 22日 22日 22日 110年8月 22日 22日 22日 110年9月 21日 21日 21日 110年10月 21日 21日 21日 110年11月 24日 24日 24日 110年12月 22日 22日 22日 共計 222天 231天 222日 110年時薪基本工資160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35元，一日差280元 110年薪資差額280×222＝ 62,160元  甲○○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1年1月 21日 21日 21日 111年2月 15日 15日 15日 111年3月 23日 23日 23日 111年4月 17.5日 17.5日 17.5日 111年5月 21日 21日 21日 111年6月 21日 21日 21日 111年7月 21日 20日 20日 111年8月 23日 23日 23日 111年9月 21日 21日 21日 111年10月 20日 20日 20日 111年11月 22日 22日 22日 111年12月 22日 22日 22日 共計 247.5天 246.5天 246.5天 111年時薪基本工資168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43元，一日差344元 111年薪資差額344×246.5＝84,796  甲○○主張 被告主張 法院認定 112月1月 15日 15日 15日 112年2月 17日 17日 17日 112年3月 23日 23日 23日 112年4月 17日 17日 17日 112年5月 22日 月薪制 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6月 20日 月薪制 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7月 14.5日 月薪制 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112年8月 7.5日 月薪制 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少付 共計 136天 72天 72天 112年時薪基本工資176元 實領薪資每小時125元，差額51元，一日差408元 112年薪資差額408×72＝ 29,376元    275,251元 

　　　　　

附表三：原告丁○○特休未休明細表    年度 特休天數 當年度日薪 特休未休應付工資 107 19日 140×8＝1,120 1,120×19＝21,280 108 20日 150×8＝1,200 1,200×20＝24,000 109 21日 158×8＝1,264 1,264×21＝26,544 110 22日 160×8＝1,280 1,280×22＝28,160 111 23日 168×8＝1,344 1,344×23＝30,912    130,896 

　　　　　　　　　　　　　　　　　　　　　　　　　　　　

附表四：原告甲○○特休未休明細表    年度 特休天數 當年度日薪 特休未休應付工資 107 15日 140×8＝1,120 1,120×15＝16,800 108 15日 150×8＝1,200 1,200×15＝18,000 109 15日 158×8＝1,264 1,264×15＝18,960 110 16日 160×8＝1,280 1,280×16＝20,480 111 17日 168×8＝1,344 1,344×17＝22,848    97,088 

　　　　　　　　　　　　　　　　　　　　　　　　　　　　

附表五：原告己○○特休未休明細表    年度 特休天數 當年度日薪 特休未休應付工資 107 15日 785 785×15＝11,775 108 15日 800 800×15＝12,000 109 15日 800 800×15＝12,000 110 16日 840 840×16＝13,440 111 17日 880 880×17＝14,960    64,175 

　　　　　　　　　　　　　　　　　　　　　　　　　　　　

附表六：原告丁○○資遣費計算  年/月 當月薪資 112/5 26,410 112/6 26,400 112/7 26,400 112/8 26,400 112/9 19,800 112/10 22,220 112/11/16 26,400÷30×16＝14080 原告自【112年11月17日】 計算事由發生日起算（該日不計入），往前回溯6個月，其當月、前第1、2、3、4、5、6月份之工資，分別為【14,080、22,220、19,800、26,400、26,400、26,400、12,779】元，工資總額為148,079元，除以6即為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據此計算，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應為【24,680】元（計算式：(14080+22220+19800+26400+26400+26400+(26410×15÷31))÷6=24680。 原告之月平均工資為【24,680】元，其自【111年9月2日】 開始任職於被告公司至事由發生日即【112年11月17日】止，自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1年2個月又16天】，新制資遣基數為【436/720】，（新制資遣基數計算公式：([年+(月+日÷30)÷12]÷2），原告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之資遣費為【14,945】元（計算式：月平均工資×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七：原告甲○○資遣費計算  年/月 當月薪資 112/5 26,410 112/6 26,400 112/7 22,000 112/8 10,560 112/9 23,320 112/10 23,936 112/11/16 26,400÷30×16＝14080 原告自【112年11月17日】 計算事由發生日起算（該日不計入），往前回溯6個月，其當月、前第1、2、3、4、5、6月份之工資，經扣除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各款所規定之各項給付後，分別為【14,080、23,936、23,320、10,560、22,000、26,400、12,779】元，工資總額為133,075元，除以6即為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據此計算，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應為【22,179】元（計算式：(14080+23936+23320+10560+22000+26400+(26410×15÷31))÷6=22179，元以下四捨五入）。 原告之月平均工資為【22,179】元，其自【100年6月10日】 開始任職於被告公司至事由發生日即【112年11月17日】止，自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12年5個月又8天】，新制資遣基數為【6】，【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規定）】，原告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之資遣費為【133,074】元（計算式：月平均工資×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八：原告己○○資遣費計算  年/月 當月薪資 112/5 20,240 112/6 20,240 112/7 21,120 112/8 10,120 112/9 20,240 112/10 23,232 112/11/16 26,400÷30×16＝14080 原告自【112年11月17日】 計算事由發生日起算（該日不計入），往前回溯6個月，其當月、前第1、2、3、4、5、6月份之工資，分別為【14,080、23,232、20,240、10,120、21,120、20,240、9,794】元，工資總額為118,826元，除以6即為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據此計算，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應為【19,804】元（計算式：(14080+23232+20240+10120+21120+20240+(20240×15÷31))÷6=19804，元以下四捨五入）。 原告之月平均工資為【19,804】元，其自【100年6月10日】 開始任職於被告公司至事由發生日即【112年11月17日】止，自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12年5個月又8天】，新制資遣基數為【6】，【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規定）】，原告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之資遣費為【118,824】元（計算式：月平均工資×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九：原告得請求之金額     姓名 工資差額 特休未休工資  資遣費 總金額 丁○○ 242,736元 130,896元 14,945元 388,577元 甲○○ 275,251元 97,088元 133,074元 505,413元 己○○ × 64,175元 118,824元 182,999元 

　　　　　　　　

　　　　

　　　　

　　　　

　　　　





